
經濟部令 中華民國111年9月15日
經授智字第11120030891號

修正「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審查基準」，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月一日生

效。

附修正「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審查基準」

部　　長　王美花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75期　　20220915　　財政經濟篇



 

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審查基準修正規
定 

目   錄 

1.前言 

2.證明標章 

2.1 定義 

2.2 一般證明標章之審查 

2.2.1 是否符合一般證明標章定義 

2.2.2 申請人 

2.2.2.1 申請人資格及證明能力 

2.2.2.2 申請人不得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務 

2.2.3 使用規範書 

2.2.3.1 證明之內容 

2.2.3.2 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 

2.2.3.3 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 

2.2.3.4 申請使用證明標章之程序事項及其爭議解決方式 

2.2.4 識別性 

2.2.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2.2.5.1 有使公眾誤認誤信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

地之虞 

2.2.5.2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2.2.6 其他事項 

2.3 註冊後事項 

2.3.1 使用規範書之修改 

2.3.2 證明標章之使用 

2.3.3 證明標章之移轉、授權與設定質權 

2.3.4 證明標章之異議、評定及廢止 

3.團體標章 

3.1 定義 

3.2 申請之審查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75期　　20220915　　財政經濟篇



 

3.2.1 是否符合團體標章定義 

3.2.2 申請人資格 

3.2.3 使用規範書 

3.2.3.1 會員之資格 

3.2.3.2 使用團體標章之條件 

3.2.3.3 管理及監督團體標章使用之方式 

3.2.3.4 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 

3.2.4 識別性 

3.2.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3.2.5.1 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或其主辦展覽會之標

章，或其所發給之褒獎牌狀 

3.2.5.2 有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3.3 註冊後事項 

3.3.1 使用規範書之修改 

3.3.2 團體標章之使用 

3.3.3 團體標章之移轉、授權與設定質權 

3.3.4 團體標章之異議、評定及廢止 

4.團體商標 

4.1.定義 

4.2 一般團體商標之審查 

4.2.1 是否符合一般團體商標定義 

4.2.2 申請人資格及代表性 

4.2.3 使用規範書 

4.2.3.1 會員之資格 

4.2.3.2 使用一般團體商標之條件 

4.2.3.3 管理及監督團體商標使用之方式 

4.2.3.4 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 

4.2.4 識別性 

4.2.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4.2.5.1 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 

4.2.5.2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4.3 註冊後事項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75期　　20220915　　財政經濟篇



 

4.3.1 使用規範書之修改 

4.3.2 團體商標之使用 

4.3.3 團體商標之移轉、授權與設定質權 

4.3.4 團體商標之異議、評定及廢止 

5.產地標章 

5.1 定義 

5.2 產地證明標章之審查 

5.2.1 是否符合產地證明標章定義 

5.2.2 申請人 

5.2.2.1 申請人資格及證明能力 

5.2.2.2 申請人不得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務 

5.2.3 使用規範書 

5.2.3.1 證明之內容 

5.2.3.2 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 

5.2.3.3 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 

5.2.3.4 申請使用證明標章之程序事項及其爭議解決方式 

5.2.4 識別性 

5.2.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5.2.5.1 有使公眾誤認誤信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

地之虞 

5.2.5.2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5.2.6 其他事項 

5.3 產地團體商標之審查 

5.3.1 是否符合產地團體商標定義 

5.3.2 申請人資格及代表性 

5.3.3 使用規範書 

5.3.3.1 會員之資格 

5.3.3.2 使用產地團體商標之條件 

5.3.3.3 管理及監督產地團體商標使用之方式 

5.3.3.4 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 

5.3.4 識別性 

5.3.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75期　　20220915　　財政經濟篇



 

5.3.5.1 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 

5.3.5.2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5.3.6 其他事項 

5.4 註冊後事項 

5.4.1 使用規範書之修改 

5.4.2 產地標章之使用 

5.4.2.1 產地證明標章之使用 

5.4.2.2 產地團體商標之使用 

5.4.3 產地標章之移轉、授權與設定質權 

5.4.4 產地標章之異議、評定及廢止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75期　　20220915　　財政經濟篇



 

1.前言  

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團體標章與商標同為商標法保護之客體，

由於證明標章、團體商標及團體標章的定義、性質及功能有別於商標，

其申請人資格、申請應備文件亦有差異，故訂定「證明標章、團體商標

及團體標章審查基準」(以下稱本基準)，並於 96 年 7月 25 日發布，以

作為案件審查之依據。100 年商標法修正，增修產地證明標章、產地團

體商標及團體標章之定義、使用規範書應載明事項及其使用定義等規定，

爰修訂本基準，並於 101 年 5月 2日修正發布。 

基於我國對於「地理標示」之保護，並未單獨立法，而係以「產

地證明標章」及「產地團體商標」(以下合稱產地標章)之註冊加以保護，

且「產地證明標章」或「產地團體商標」作為地理標示保護型態，與一

般證明標章或團體商標之審查內容有別，為加強外界之認知及提升審查

品質，本基準獨立「產地標章」章節加以說明，並調整其他章節序列。

另因應實務上證明標章類型之審查疑義，本(111)年增修使用規範書之

證明內容應載明事項、不得註冊情形等審查原則，並輔以案例說明。但

為有助於本基準內容的說明與使用者理解，所例示之案例未必與實際註

冊情形一致，併予說明。 

2.證明標章 

2.1 定義 

證明標章指證明標章權人用以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定品質、精

密度、原料、製造方法、產地或其他事項之標識，由具有證明能力之法

人、團體或政府機關取得註冊，於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符合使用規範書所

定條件時，同意該他人將標章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並藉以與未經證明之

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商 80Ⅰ、81Ⅰ）。因此，證明標章除具有證明商

品或服務具備一定特性的證明功能外，並具有藉以與未經證明之商品或

服務相區別的識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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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證明標章的證明功能及識別功能，證明標章權人有管理及監

督的義務，以確保使用人依使用規範書規定使用該證明標章，且使用證

明標章之商品或服務符合該標章所表彰之特定品質、精密度、原料、製

造方法及產地等事項，保障消費者藉由該證明標章辨識商品或服務特性

之權益。 

證明標章依證明事項可區分為一般證明標章及產地證明標章，前者

證明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精密度、原料、製造方法或其他事項，後者則

證明商品之產地或服務之提供地。當證明標章用以證明產地者，該地理

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商 80Ⅱ）。若

證明標章用以證明商品具備之特性或品質，與其地理區域環境無關連性，

即不符合產地證明標章之定義；例如標章圖樣中包含地理名稱，但其證

明事項並非「產地」，且所證明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品質非歸因於該地

理區域，純粹是證明標章權人訂定其產製標準加以監督控制的結果者，

應屬一般證明標章，非為產地證明標章(詳參本基準 5.2)。 

一般證明標章核准案例： 

 

  

本標章由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取得註冊，用以證明標章使用人提

供之建築物耐震設計符合證明標章權人所訂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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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標章由交通部觀光局取得註冊，用以證明標章使用人民宿之設置、

經營規模及有關設備設施等符合「發展觀光條例」、「民宿管理辦法」

之規範。 

一般證明標章(含地名)核准案例： 

  

本標章由金門縣政府取得註冊，用以證明標章使用人製造行銷之農

產品為金門地區所生產，並符合「金門動植物檢驗所」之安全檢驗

標準。該標章主要係用以證明商品符合一定之檢驗標準，所證明農

產品的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並無關連性，故屬一般證

明標章。 

  

本件標章由經濟部工業局取得註冊，用以證明標章使用人生產製造

之商品符合「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法」及「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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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推動及管理要點」之規定。該標章主要是

用以證明商品符合一定之品質標準，所證明之衣服、織襪、寢具、

家電等商品的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並無關連性，故屬

一般證明標章。 

  

由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取得註冊，用以證明休閒農場的服務品質，

符合標章權人所訂之「休閒農場服務品質認證要點」。該標章主要

係用以證明服務符合一定的品質標準，所證明之休閒農場服務品質

與地理環境並無關連性，圖樣雖包含「Taiwan」及「臺灣圖形」，

只是用以說明服務的提供地為臺灣，故為一般證明標章。 

2.2 一般證明標章之審查 

申請一般證明標章註冊，應備具申請書，載明申請人、標章圖樣及

證明之商品或服務（商 94準 19Ⅰ），並檢附具有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

能力之文件、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及不從事所證明商品之製造、行銷或

服務提供之聲明（商 82）。除審查上述書件外，尚須就標章識別性及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進行審查後，始能取得註冊（商 94 準 29、30）。有

關程序事項之審查，應準用商標註冊之申請(詳參商標註冊申請案件程

序審查基準)，茲就證明標章之定義、申請人、使用規範書等特別程序

事項規定及其標章識別性、其他不得註冊事由之審查分述如下： 

2.2.1 是否符合一般證明標章定義 

一般證明標章係用以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具有特定品質、精密度、

原料、製造方法或其他事項等特性之標識，故申請註冊之標識非用以

證明商品或服務之特性者，即非屬一般證明標章。例如以證明標章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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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個人的資格、技能或學術能力；政府機構為推廣公共政策使用的標

誌；檢測機構為他人進行檢測服務，發給檢測結果證明等，因此等事

項並非就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或其他特性為證明，不符合證明標章之定

義，無法以證明標章註冊保護（參本基準 2.1）。 

核准案例： 

  

由經濟部能源局取得註冊，用以證明能源器具或新能源設備產品具

有節約能源功能。 

  

由財團法人崔媽媽基金會取得註冊，用以證明搬家服務之品質，符

合證明標章權人所訂之條件。 

不受理案例：  

 ○市政府申請註冊證明標章，證明內容為「本府所屬各單位、本市

各機關學校或本市登記有案之人民團體、公司及行號為促進觀光產

業發展，辦理各項推動觀光產業活動時所採用之各項物品，得向本

府申請授權使用本標誌」，為政府機關推展觀光產業所使用之標誌，

並非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或其他特性符合一定標準，與證明

標章的定義不符，應不受理。 

 ○○市政府勞工局申請註冊證明標章，證明內容為「證明○○市內

民間團體、事業單位、政府機關（構）職場性別平等現況」，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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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推動職場性別平等所使用的標誌，並非證明商品或服務品質

或其他特性符合一定標準，與證明標章的定義不符，應不受理。 

 ○○委員會申請註冊證明標章，證明內容為「受檢定人之英文能力

達到高、中、初級之能力及標準」，是對個人之資格能力為甄別及

檢定，並非對於個人提供的服務所具備之品質或其他特性為證明，

與證明標章之定義不符，應不受理。 

 ○○○申請註冊證明標章，證明內容為「證明其提供之清潔服務品

質符合本會所定之標準」，惟申請人所檢送使用規範書及實際使用

情形是提供從業人員清潔能力的評鑑、考核，與證明標章之定義不

符。 

 舉辦競賽活動頒發獎狀，通常是一次性頒獎活動及表示得獎者所獲

獎項的象徵，並不是提供給得獎者使用於其商品或服務，以證明商

品或服務的品質特性符合證明標章權人所規範的使用標準，自與證

明標章之定義不符。 

 

申請之標章不符合一般證明標章定義，仍得依個案情形考量是否

屬第 41類的技能與學術能力程度甄別及檢定服務、教育考試服務，或

第 42類的檢測服務，而修正為商標之申請案，惟證明標章申請書與其

他種類商標申請書有相當大的差異，應通知補正，並以提出備具載明

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的「商標」申請書之日為

申請日續行審查。但屆期未為補正，或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證明標章

定義者，應不受理（商 17 準 8Ⅰ）。應注意的是，申請人應於程序審

查階段先行確認所欲取得的權利種類，係為證明標章權或商標權，於

商標專責機關進行實體審查後，不得申請更正商標種類。 

2.2.2 申請人 

2.2.2.1 申請人資格及證明能力 

申請人以具有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能力之法人、團體或政府機關

為限（商 81Ⅰ），得為依民法成立之財團、社團法人；依公司法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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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成立之法人；亦得為非法人團體或政府機關。但不得為自然人。 

商標法保護的權利客體為無體財產權，原則上，具有權利能力之

自然人及法人始得為申請人。但在證明標章的情形，我國非法人團體從

事證明業務者頗為常見，例如從事於有機農產品、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

之「中華有機農業協會」、「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與從事於休閒

農場服務品質驗證之「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均為非法人團體，為符

合實務需要，例外允許非法人團體作為申請人，為保障其權益，並明文

規定其得為告訴或自訴（商99）；又政府機關對於其職掌範圍內的業務，

例如消費安全、環境保護、貿易促進等，有證明商品或服務具有一定特

性之需要，故政府機關亦得作為申請人；自然人以個人之人力、物力，

通常難以對標章使用為妥適之監督控制，而不符合證明標章申請人必須

具有證明能力的要求，故不允許自然人作為申請人(商 81Ⅰ)。 

申請人必須具有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的能力，亦即對於標章之使

用有監督控制之能力，足以實施標章之使用規範、有能力管理及監督被

同意使用人的商品或服務符合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並有防止違法或不

當使用證明標章之處理機制，確保經證明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及特性。 

判斷申請人是否具有證明能力，可審視其使用規範書所載事項，

例如申請人為法人、團體或政府機關的性質與成立目的，以及採取何種

方法進行監督及管控證明標章之使用。如果申請人係依法成立之商業、

工業、職業團體及其他法人或團體的情形，其證明能力之審查，可就法

人或團體成立目的、宗旨、任務、營業項目、規模、歷史及聲譽等加以

衡酌。例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申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

織業拓展會標章」證明標章，該會成立於 1975 年，服務對象包括全體

之紡織業者，主要業務為輔導紡織業者研發產品及拓銷市場，於紡織業

界並著有聲譽，據此應得以判斷該會就證明紡織服飾品之成品、半成品

通過該會「純棉防縐紡織服飾品」、「遠紅外線紡織服飾品」、「透氣防水

紡織服飾品」等標準檢驗，具有證明能力；至於申請人為政府機關的情

形，則可就該機關之業務職掌予以審酌，若其為欲證明商品或服務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時，認定具有證明能力較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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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證明商品或服務的品質、精密度或其他事項，尚為其他法令

所規範時，則證明標章申請人是否具有證明能力，應依相關法令判斷之。

例如在「有機農產品」的情形，「有機農業促進法」規定驗證機構必須

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認證機構之認證並領有認證文件，始得對有機農

產品進行驗證，故申請人為經農委會認證機構認證之驗證機構者，即具

有證明能力。 

為了證明商品或服務具有特定品質、精密度、原料、製造方法或

其他事項，須踐行一定檢測程序者，申請人得自為檢測，或在其監督控

制下，委託具有檢測能力之法人或團體代為檢測（商施 47，另參本基

準 2.2.3.3）。若有客觀事證顯示申請人不具檢測能力，亦未委託具有

檢測能力之法人或團體代為檢測，則申請人是否具有證明他人商品或服

務之能力即有疑問，應請申請人補正。 

申請人資格及證明能力不符規定，經通知申請人補正，屆期不為

補正，或其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為法人、團體、政府機關之資格，或仍

無法使商標專責機關認定其具有證明能力者，應不受理（商17準8Ⅰ）。 

2.2.2.2 申請人不得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務 

證明標章主要係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具有的特性，若申請人本身從

事於所證明商品或服務之業務，即使申請註冊非相同或近似於證明標章

之商標圖樣，其與其他同業仍存在競爭關係，不容易保持超然中立之立

場，且申請人若於自己的商品或服務使用該標章，則證明結果是否公正、

客觀也易受質疑，故申請人係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務者，不

得申請註冊（商 81Ⅱ），申請人並應檢附不從事所證明商品之製造、

行銷或服務提供之聲明（商 82Ⅰ）。 

對於前述聲明，原則上僅為形式審查，如有客觀事證顯示申請人實

際上有從事該等商品或服務之業務，例如申請人於證明之商品或服務已

有在先註冊商標或申請註冊商標在案，形式上即與其聲明內容不符，應

通知申請人陳述意見，申請人陳述意見的說明，必須足以釋明其確實未

從事於所證明商品或服務之業務；實務上，申請人欲證明的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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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與已註冊或申請中商標指定的商品或服務相同者，申請人應拋棄前案

註冊商標權或撤回該商標註冊申請案，或減縮與證明標章欲證明之同一

商品或服務，始得受理。 

此外，申請人「不從事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業務之聲明」，主要係

確認證明標章權人能保持中立之立場，同意他人使用證明標章，並避免

與證明商品或服務相關市場有任何經濟或商業上利益關聯性；例如被證

明的商品產製者或服務提供者，雖非證明標章申請人，但有第三人意見

書等客觀證據顯示，所欲證明商品的原材料是由證明標章申請人所提供

者；如證明靈芝膠囊商品(第 5類)特性之證明標章申請人，在新鮮靈芝

(第 31 類)商品取得商標之註冊，顯示證明標章之申請人可能具經濟上

利益之關連性，而有違反中立義務的情形，亦應通知申請人陳述意見，

並應予減縮商標註冊之相關商品或服務，以保持其中立之立場。 

申請人未檢附不從事所證明商品之製造、行銷或服務提供之聲明，

或檢附之聲明不符規定，經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屆期不為補正、

或其補正或陳述意見，經審查仍不符合規定者，應不受理（商 17 準 8

Ⅰ）。 

商標法僅限制證明標章權人不得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

務，其仍可以自由從事欲證明商品或服務以外之業務，所以標章權人

有可能同時擁有商標及證明標章，分別用以指示自己的商品或服務，

及證明他人的商品或服務。例如為證明標章之推廣及宣傳促銷所欲證

明之農產加工品或食品之特性，申請人可以相同或近似之商標圖樣，

另行指定使用於第 9 類「電子出版品」、第 16 類「出版品」等商品，

及第 35 類「廣告服務」、第 41 類「出版服務；教育服務；舉辦研討

會」、第 42類「檢測服務」等申請商標之註冊。 

應特別留意的是，證明標章如作為商標使用者，商標專責機關得

依任何人之申請或依職權廢止證明標章之註冊（商 93Ⅰ①）。故如以

相同或近似圖樣，分別取得證明標章與商標之註冊者，前者證明標章

之使用事證，不得由證明標章權人自行使用在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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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須舉證同意他人使用證明標章之相關事證（商 93Ⅰ①），否則應有

作為商標使用之疑義。 

不受理案例： 

           

左圖為社團法人中華無抗養殖聯盟協會註冊指定使用於第 29、31

類商品之商標；右圖為其嗣後申請註冊之證明標章，用以證明農產

品（含水產品、肉品、奶品、蛋品）符合「無抗生素養殖實施準則」。

前者指定使用之商品顯為後者欲證明之商品所涵蓋，形式上申請人

可能有從事於所證明商品之業務，經通知逾期未補正，應不受理。 

         

本件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申請註冊之證明標章，用以證

明經該會稽核雜誌發行量之正確性。惟申請人已有註冊商標指定使

用於各種書刊、雜誌、文獻等出版服務，形式上申請人有從事於所

證明服務（雜誌之出版服務）之業務，復未釋明補正，應不受理。 

核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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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為社團法人臺灣素食推廣協會註冊指定使用於素肉、素肉鬆、

人造肉、豆腐、豆皮等商品之商標；右圖為其嗣後申請註冊之證明

標章，用以證明他人所製造之素食產品符合證明標章權人所定之

「素食產品認證辦法」。前者指定使用之商品即為後者欲證明之商

品，經拋棄前者商標權後，核准後者證明標章之註冊。 

   

左圖為註冊在先之商標，指定使用於「提供產品安全性測試服務、

為他人測試商品以評估是否符合國家及國際標準之服務、為他人測

試商品以評估電磁相容性及是否符合電信管制等服務」。嗣後商標

權人以右方之標識申請註冊為證明標章，用以證明連接插頭、軟線

連接頭、接頭、連接器、插頭端子、醫院級連接插頭等電氣設備符

合特定的綱要及標準，因在先註冊商標指定之產品安全性測試等服

務，並非欲證明之商品業務範圍，故核准在後證明標章之註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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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註冊在先之商標，指定使用於世界品質管理標準（ISO）之

諮詢顧問。嗣後商標權人以右方之圖樣申請註冊證明標章，用以證

明他人之品質管理系統、食品安全管理系統、安全管理系統、環境

管理系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符合國際標

準組織（ISO）訂定之標準。前者商標指定使用於諮詢顧問服務，

與後者欲證明之服務業務不同，故核准在後證明標章之註冊。 

 

          

左圖為註冊在先之證明標章，用以證明他人製造行銷之汽車修理零

件商品，符合美國汽車零件鑑定協會標準。嗣後以右圖申請註冊商

標，指定使用於售後車體零件之品質管制，即：訂定汽車碰撞修理

零件品質保證之標準，及提供該等產品之品質鑑定、檢驗測試報告

服務。後者商標指定使用之品質鑑定、檢驗測試報告等服務，非為

證明標章所證明之汽車零件商品，故核准在後商標之註冊。 

         

左圖為註冊在先之證明標章，用以證明他人提供之搬家服務品質，

符合該基金會所訂定之標準。嗣後以右圖申請註冊商標，指定使用

於不動產買賣資訊、不動產租賃資訊、不動產買賣諮詢顧問、搬家

公司之服務品質檢驗測試、不動產買賣及租賃相關法律糾紛咨詢服

務、社區法律問題咨詢服務。後者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性質，與所

證明之搬家服務不同，故核准在後商標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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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使用規範書 

使用規範書為管控證明標章使用之依據，申請時應檢附使用規範書

（商 82Ⅰ），並應詳細記載使用規範書應載明之事項（商 82Ⅳ）。為

了讓證明標章的利害關係人（例如潛在使用人）及消費者容易取得並瞭

解使用標章的相關規定，證明標章註冊時，使用規範書應公告於商標公

報（商 82Ⅴ）。使用規範書為外文者，應檢送中文譯本或檢送使用規

範書應載明事項之節譯本，其中文譯本或節譯本應一併公告。申請程序

中，申請人得修改使用規範書，但不得擴張標章所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範

圍。 

對於申請人檢附之使用規範書，原則上僅就其記載事項為形式審查，

經審查認為有疑義時，得諮詢商品或服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

意見。尤其，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規範，涉及不同之專業技術領域，應

就證明之內容與證明條件是否具一致性為形式審查，申請人未檢附使用

規範書，或使用規範書有欠缺、不明確者，經通知申請人補正，屆期不

為補正或其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規定者，應不受理（商 17準 8Ⅰ）。 

一般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應記載證明之內容、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

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申請使用證明標章之程序事項及爭議

解決方式等事項（商 82Ⅳ），如有其他與證明標章使用有關之事項，

亦得記載於使用規範書。使用規範書應記載事項依序分別說明如下： 

2.2.3.1 證明之內容 

證明之內容為證明標章之核心，申請註冊時應清楚記載證明之商品

或服務，所欲證明之特性及此等商品或服務應符合之規範。證明的商品

或服務，可以為概括的種類名稱，例如「食品」、「電子產品」、「紡織品」、

「機器設備保養維修服務」、「觀光旅遊服務」等，若所證明者係為特定

的商品或服務，則應具體指明，例如「平面顯示器」或「自行車」商品。

至於標章所欲證明之特性及商品或服務應符合之規範，得具體指明其特

性及相關規範名稱，亦得記載為「符合證明標章權人所訂之條件」。 

此外，證明標章為用以與未經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的標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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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證明標章所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為有助於他人確認得使用證明標

章的「商品」或「服務」範圍，有關證明標章之申請，應準用商標法第

19 條第 5 項及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2 項規定，依商品及服務

分類之類別順序，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別，並具體列舉商品或服務

名稱；其商品及服務分類應由商標專責機關依照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之

商標註冊國際商品及服務分類尼斯協定發布之類別名稱公告者為主(商

施 48 準 19)，並作為使用規範書之附件，以利公告。 

更具體的說，申請人除於證明內容以概括的種類名稱陳述證明之商

品或服務外，應參照本局公告之「商品及服務分類暨相互檢索參考資料」，

具體指定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名稱，且不得超過證明內容所載證明的商

品或服務範圍，例如證明內容為：「本標章是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

使用，證明其提供的農產品符合證明標章權人所訂之標準條件」；申請

人應同時於使用規範書內表列其證明商品為「第 30 類：茶葉、米、加

工過的穀物」；「第 31 類：新鮮水果、新鮮蔬菜、植物、花卉、未加工

穀物」等商品名稱。至於申請中或註冊後有新增或修改使用規範書之商

品或服務項目者，應以證明內容之「農產品」範圍為限，申請補正或註

冊變更(參本基準 2.3.1)。 

證明標章所欲證明的商品或服務，依前述規定具體指定之商品或服

務名稱，如超出證明內容可得涵蓋之範圍，或名稱涵義廣泛經通知補正，

屆期不為補正或其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規定者，而無法確認證明標章所

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範圍者，應不受理（商 17準 8Ⅰ）。 

  

證明之內容：本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旅

館、民宿符合花蓮縣衛生局所訂之「花蓮縣衛生局高齡友善民宿評

鑑實施計畫」之標準。申請人依其欲證明之服務，應於使用規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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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附表載明為「第 43類；旅館、民宿」服務。 

  

證明之內容：本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製

造或進口之乘用車輪胎，符合「節能輪胎標章」使用規範書及節能

輪胎標誌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相關規範所定之條件。申請人依其證明

之內容，應於使用規範書內以附表載明為「第 12 類；汽車輪胎、

自行車輪胎……」等。 

2.2.3.2 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 

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指證明標章權人同意第三人使用該證明標章

於商品或服務的條件，例如原料、製作方法、生產方式、品質或其他特

性的標準。 

使用條件的記載必須清楚、明確，使任何人得由使用規範書本身，

知悉使用該標章必須具備的條件，若所定之原料、製作方法、生產方式、

品質或其他特性的標準，內容較為繁瑣者，得以附件的方式表現。申請

人可以自己訂定使用條件的相關標準，亦可引用他人所訂之標準，前者

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產品碳足跡減量標籤證明標章，使用條件為該署

所訂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管理要點」；後者如中華民

國環保生物可分解材料協會「可堆肥認証」標章，係用以證明塑膠材料

及其產品為可堆肥化塑膠，符合國家標準 CNS 14661。 

若標章權人對於使用證明標章的方式為相關規範者，應於本項目下

載明，例如標章標示於商品或包裝的位置、標章圖樣大小等。此外，若

申請或使用證明標章必須支付費用者，亦應於本項下為費用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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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 

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指證明標章權人對於使用證明標

章的具體管理監督辦法，及相關作業流程規定，例如實施監督及定期或

不定期檢驗程序、限制改善的期間與未依限改善時的罰則，以及其他依

違反使用規範書情節輕重之處罰。 

關於證明標章的使用，對商品或服務訂有檢測標準者，應為檢測方

式的記載，若申請人非自為檢測者，可以委託具有檢測證明標章使用條

件能力的法人或團體代為檢測，經檢測商品或服務符合使用規範書所定

條件時，可由該受委託之法人或團體以證明標章權人名義代為同意標章

之使用。證明標章權人雖不自為檢測或驗證，仍須控制標章之使用符合

使用規範書之規定，故標章權人必須對受委託進行檢測或驗證者進行監

督控制，並應於本項下，載明受委託進行檢測或驗證者為何，並就其所

實施之監督控制為說明。以「CAS 臺灣優良農產品證明標章」為例，該

標章係用以證明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之安全性及優良性，由該會許可執

行認證業務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之財團法人臺灣

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

究所作為驗證機構。另能源局推廣節約能源之「節能標章」，係用以證

明廠商之能源器具或新能源設備產品具有節約能源之功能，則係委託工

研院執行該證明標章之申請使用、審查、核發及追蹤管理等業務。 

2.2.3.4 申請使用證明標章之程序事項及其爭議解決方式 

使用規範書應載明申請使用證明標章之程序事項，包括申請程序及

應備文件，例如：須檢附身分或資格證明文件者，其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須填載表格者，其應填載的表格；須通過特定檢驗標準者，其通過文件

或檢驗樣本等；雙方約定使用契約樣本等。 

使用規範書另應記載使用證明標章之爭議解決方式。爭議包括申請

使用未獲允許；商品流通於市場後，經標章權人抽驗，認定不合格，而

被同意使用人不服，以及其他有關標章使用而與標章權人間所發生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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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爭議解決重在公平、公正，故標章權人得以內部程序為爭議處理之

先行程序，惟爭議的最後決定者應為法院、仲裁人或調解委員會等中立

第三者。若證明標章權人之決定屬行政處分者，則應依行政爭訟程序解

決爭議。 

2.2.4 識別性 

證明標章的識別性，係為指示經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並得以與未經

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的特性，故識別性之判斷，必須以標章與所證

明商品或服務間的關係為依據。關於識別性之判斷、後天識別性之取得，

及聲明不專用之情形，依其性質準用商標法第 29 條關於商標識別性之

規定，其審查並準用「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及「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 

證明標章若僅由描述所證明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說明、通用標章或

名稱，或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因不具識別性，不得註冊（商

94準 29Ⅰ）。例如，「100﹪純棉」為紡織業界常用的商品成分說明，

若以之作為證明標章證明衣服的成分，無法指示經證明之衣服商品，亦

無法與其他未經證明之商品相區別，不具識別性，應予以核駁（商 94

準 31Ⅰ）。 

一般證明標章中的地理名稱，如只有單純說明地理位置的意涵，

如「臺灣米」、「溪州農產」，由於其欲證明商品之特性、品質非歸因於

該地理區域，並與該地理區域不具關連性，僅單純傳達證明標章權人證

明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地理位置，則標章圖樣中包含之地理名稱，為避免

一般證明標章權人誤認就標章圖樣中的地理名稱已取得排除他人使用

的權利，應屬有致證明標章權範圍產生疑義之情形，須聲明不專用，始

能取得註冊（商 94 準 29Ⅲ）。至於一般證明標章中含有產地名稱以外

之說明性事項、通用標章／名稱或其他不具識別性事項應否聲明不專用，

準用「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之規定。 

核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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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標章是由彰化縣溪州鄉公所取得註冊，用以證明被同意使用人之

農產品為溪州鄉行政區內生產，且符合鄉公所制訂農產證明標章使

用規範之標準。該標章證明其農產品符合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公布之農藥產殘留容許量標準，其「農產品」名稱廣泛，無法對

應個別商品與其地理區域環境之關連性，屬一般證明標章。標章圖

樣中之「溪州農產」、「HSICHOU PRODUCE」有致標章權範圍產生疑

義之虞的部分，應聲明不專用。 

  

本標章係由臺灣區毛巾工業同業公會取得註冊，用以證明他人生產

製造之毛巾產品全程在臺灣生產製造，並符合「MIT 優良毛巾證明

標章使用規範」之規定。該標章證明毛巾商品符合一定之品質標準，

與地理區域之環境並無關連性，屬一般證明標章。標章圖樣中之

「MIT」、「TAIWAN」、「臺灣製」及「臺灣圖形」有致標章權範圍產

生疑義之虞的部分，應聲明不專用。 

2.2.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證明標章之申請，不得存在商標法第 30 條及第 65 條第 3 項之不

得註冊事由（商標 94準 30、65Ⅲ），關於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及著名

標章的保護，並應準用「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商標法第 30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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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之規定。以下針對實務常見之不

得註冊事由，說明相關之審查原則。 

2.2.5.1 有使公眾誤認誤信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

虞 

證明標章圖樣若包含所證明商品或服務性質、品質等特性的描述，

應配合證明內容及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觀察，若該描述非屬事實，且

消費者可能會相信該描述為真實，而影響其購買意願，屬有使公眾誤

認誤信商品或服務性質、品質之虞的情形（商 94準 30Ⅰ⑧），應予以

核駁（商 94 準 31Ⅰ）。例如：標章圖樣含有「100﹪純蜂蜜」，但觀

諸證明內容及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非為 100﹪純蜂蜜之調和蜜亦得使

用該證明標章，則該標章即屬有致消費者誤認誤信標示該證明標章之

商品具有較高品質之虞的情形。惟若刪除標章圖樣中使公眾誤認誤信

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之虞的部分，不構成商標實質變更，可要求

申請人刪除該部分後予以註冊（商 94準 23）。 

2.2.5.2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申請在後之證明標章相同或近似於註冊或申請在先之證明標章，

並用以證明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者，可能會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申請

在後標章之商品或服務，為經在先標章權人證明者，或二者間有關係

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則在後申請案應以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商 94 準 30Ⅰ⑩）核駁其註冊（商 94 準 31

Ⅰ）。又證明標章雖非用以指示商品或服務的來源，但是證明標章的

使用，係指經同意使用證明標章之人為行銷之目的，將標章用於商品、

商品之包裝容器；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

文書或廣告等，與商標的使用方式無異，若申請註冊之證明標章相同

或近似於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或團體商標，且所證明之商品或服務，

同一或類似於在先商標或團體商標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者，當該證明標

章使用於商品或服務時，相關消費者可能會誤認該等商品或服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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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或團體商標權人之商品或服務，為相同或雖不

相同但有關連之來源，則申請註冊之證明標章有不得註冊情形（商 94

準 30Ⅰ⑩），應予核駁（商 94準 31Ⅰ）。 

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         

左圖為註冊在先之「USI 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光筆、電腦等商

品，右圖為他人申請在後之「USI CERTIFIED」證明標章，證明之

內容為「本標章是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證明其製造或行

銷之數位電子筆；…；電腦顯示器產品符合本標章使用規範書所定

之條件」，二者圖樣近似，且後者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範圍與前者指

定使用之商品構成同一或類似，相關消費者對於其欲證明之商品，

可能誤認與註冊在先商標之商品來源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連的

來源而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應予核駁。 

此外，證明標章的識別功能在於指示經證明的商品或服務，以與

未經證明者相區別。故在證明標章申請或註冊在先時，若申請在後之

商標、團體商標相同或近似於該證明標章，並指定使用於與其證明之

商品或服務同一或類似者，可能造成相關消費者誤認該商品或服務係

經證明者，應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商 94準 30Ⅰ⑩），而有

不得註冊情形。即便在後之申請人主張其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係經證明

標章權人證明者，若申請在後之商標、團體商標，可能使相關消費者

誤認該申請人與證明標章權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

或其他類似關係，仍屬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的情形。 

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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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由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取得證明標章之註冊，證

明有機農產品符合該基金會之「慈心有機驗證準則」規範，他人之

後以右圖申請商標註冊，指定使用於種子；果苗；栽植用種子；植

物種子；籽生植物商品。二者圖樣均有相同主要識別中文「慈心」，

且後者指定使用之商品與前者證明之商品係屬構成同一或類似，可

能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在後商標申請人販售之商品經前者證明

標章權人證明，或二者之間存在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

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故核駁後案之申請。 

審查有無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但書規定，有關顯屬不當情形之

判斷，依其性質準用商標法相關規定及商標註冊申請案之審查原則為

依據(商施 48 準 30)，並依審查時個案存在之客觀事證加以判斷；當前

後申請註冊之證明標章圖樣相同或近似，且證明之的商品或服務同一

或類似者，申請在後之證明標章申請人如檢附前註冊證明標章權人同

意註冊的證明文件，是否有顯屬不當之情形，應依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進行審查。應注意的是，如果前後註冊之權

利種類不同，因商標法明定證明標章不得作為商標使用，且團體商標、

證明標章通常透過使用規範書達成管理監督商品或服務品質或特性之

目的，為避免影響消費者識別商品是否具備一定特性之利益，即使檢

附並存同意書，如使證明標章與商標之間無法明確區隔，應屬有其他

顯屬不當之情形(商施 48 準 30Ⅰ③ )， 仍不得註冊。 

其次，在先註冊之商標、團體商標或證明標章經法院禁止處分，

如核准其並存註冊，可能影響後續拍定人與經同意並存註冊者之間權

益發生衝突，亦為顯屬不當之情形(商施 48 準 30Ⅰ② )。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75期　　20220915　　財政經濟篇



 

顯屬不當案例： 

            

左圖「JIS」為日本經濟產業省取得註冊之證明標章，證明他人製

造行銷或提供之《ＪＩＳ標章認證商品／服務一覽表》所列之商品、

服務及電磁紀錄在尺寸、質量、性能及安全性等方面符合日本產業

規格（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右圖為他人申請註冊之

商標，指定使用於束腹、束腹內衣、束腰、睡衣、浴袍等商品，二

者圖樣近似，且前者證明之商品範圍涵蓋紡織品、布料等，與後者

指定之服裝商品具類似關係，相關消費者可能混淆誤認與在先標章

權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有

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縱後者提出並存同意書，有可能導致

證明標章之使用無法與商標之使用明確區隔，應屬有其他顯屬不當

之情形(商施 48 準 30Ⅰ③ )， 不得註冊。 

                

左圖為註冊在先之證明標章，證明建物之建造設計符合「建築物防

火標章」之標準。右圖為他人以相同圖樣申請註冊證明標章，用以

證明「建築物符合證明標章權人所訂之防火安全標準」，二者證明

之服務均為建築物之設計相關，依商標法第 94 條準用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不得註冊。且二者證明之內容實質同一，即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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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並存同意書，應有「顯屬不當」之情形(商施 48 準 30Ⅰ① )，無

法排除該款本文規定之適用，應予核駁。 

2.2.6 其他事項 

各國商標法制不同，有些國家的商標法未提供證明標章註冊，故

允許指定使用於驗證服務之商標註冊，若申請人提供其國內註冊資料，

並欲於我國取得商標註冊，則因我國商標註冊不接受驗證服務作為指

定服務名稱，應請申請人修正為相當的檢測服務名稱或其他適當的服

務名稱。至於申請人欲於我國取得證明標章註冊者，應具備我國商標

法規定之資格及證明能力，並檢送應備文件，以取得證明標章註冊。 

核准案例： 

  

申請人以上方標誌申請商標註冊，指定於第 42 類之「驗證服務；

檢驗機構對商品的品質管控；檢驗服務；品質管控；環境（環保）

驗證服務」，惟商標指定使用於前述服務，係表彰申請人所提供之

服務，與證明標章為經同意使用之人，將標章使用於經證明之商品

或服務不同，經通知申請人釋明及補正，申請人說明韓國商標法無

證明標章之規定，但接受「驗證服務」作為指定服務名稱，因申請

人不欲改申請證明標章，於補正為指定於「品質管控；提供有關品

質管控、環境管理系統是否符合 ISO 標準之檢測服務及申請 ISO 認

證之輔導及諮詢顧問」等服務後，始核准其註冊。 

至於申請人在國外取得團體商標註冊，欲於我國申請證明標章註

冊的情形，一般而言，各國對於團體商標均以團體會員身分作為使用者

的限制條件，證明標章之使用則不以會員為限，二者對使用人的要求顯

不相同，故申請人必須說明該團體商標不限於會員使用，例如：其原產

國對於團體商標並無限制會員始可使用的規定，或原產國允許團體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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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非團體會員使用，或原產國法令對於團體商標授權雖有限制，但該

團體商標對於非會員授權已得主管機關許可等，並提供相關法令或文書

作為證據，使用規範書並應顯示該申請案係證明標章性質，始能取得證

明標章註冊。 

2.3 註冊後事項 

2.3.1 使用規範書之修改 

證明標章經核准註冊後，標章權人得修改使用規範書，例如：修

改商品必須具備的品質標準、標章的使用方式、申請程序事項等，但

不得擴大證明的商品或服務範圍。使用規範書關乎標章既有及潛在使

用者的利用，以及消費者以該標章辨識一定品質或特性的商品或服務

之利益，故修改後的使用規範書應經審查，審查重點與新申請案使用

規範書的審查相同，核准後，並將該修改後之使用規範書公告於商標

公報（商 82Ⅴ）。 

2.3.2 證明標章之使用 

證明標章之使用，指經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依證明標章使用規範

書所定之條件，使用該證明標章（商 83），亦即被同意使用之人為行

銷目的，將證明標章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或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

之物品，或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或以數位影音、

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等方式使用，並足以使消費者認識其為

證明標章（商 17準 5）。證明標章權人本身不能將該標章使用於標章所

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但是為了推廣證明標章及該等商品或服務，標章

權人可以於廣告及促銷活動使用該證明標章。 

2.3.3 證明標章之移轉、授權與設定質權 

證明標章註冊後，不得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但是，如果移轉或

授權他人使用，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可以於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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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機關核准後，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商 92）。證明標章之移轉或

授權應考量證明標章受讓人或被授權人之資格與證明能力，以及該移

轉或授權有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受讓人或被授權

人並應聲明不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務；若證明標章移轉使

得使用規範書必須為相應之修改（例如標章權人名稱、地址等）者，

應另行檢附修改後之使用規範書。又標章圖樣含有原標章權人名稱，

若移轉將使標章圖樣與標章權人名稱不一致，不應核准，受讓人應以

另案申請註冊為宜。 

移轉核准案例： 

  

原標章權人為中華民國對外發展貿易協會，係受經濟部委託以該協

會名義辦理標章註冊，並作為標章權人，嗣後該協會申請將該標章

權移轉予經濟部，考慮受讓人為政府機關，具備證明標章權人之資

格及證明能力，且立場更為超然公正，更具有公信力，該移轉應無

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故核准移轉註冊。 

  

原標章權人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嗣後該會申請將該

標章讓與臺灣優質內衣聯盟，考慮受讓人具備證明標章權人之資格

及證明能力，且應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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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註冊。 

 

授權不予核准案例： 

  

本件為註冊第 01197468 號「美國威斯康辛州花旗蔘農業總會 

Ginseng Board of Wisconsin Logo (in Color)」證明標章，申請

授權予被授權人「○○興業有限公司」，該公司性質屬一般營利事

業組織型態，且依申請所附「證明標章經銷修正協議」及美國花旗

蔘進出口報關資料，應屬證明標章權人與「○○興業有限公司」雙

方簽訂，由該公司在我國代理經銷經證明美國花旗蔘商品的商業契

約，或為證明標章權人同意該公司使用證明標章的協議，與商標法

第 39 條規定之授權性質不符，且無法證明被授權人有證明及監督

管理能力，應有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不予核准。 

證明標章權亦不得作為質權標的物（商 92），因質權的作用在於

擔保債權，債權人可於債權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時，拍賣質物，就賣

得價金而受清償，而證明標章權人因有資格、證明能力之限制，證明

標章權之移轉尚且須經商標專責主管機關核准始生效力，故證明標章

權並不適宜作為質權標的物。 

2.3.4 證明標章之異議、評定及廢止 

證明標章之註冊，如果有違反商標法第 29條第 1項、第 30 條第 1

項，或第 65 條第 3 項之不得註冊事由，任何人得自註冊公告之日後 3

個月內，依法提出異議（商 94準 48）；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得於註

冊公告之日後，依法對之申請或提請評定（商 94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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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標章之廢止事由包括商標法第93條就證明標章規定之廢止事

由，以及商標之廢止事由（商 94 準 63Ⅰ、Ⅱ）。商標法第 93 條規定

證明標章之廢止事由(商 93Ⅰ)，指下列情形： 

1.證明標章作為商標使用：證明標章權人如果將證明標章作為商標使用，

以之識別自己的商品或服務，證明標章將失去指示及區別經證明商品

或服務的功能，而喪失標章權利存在之基礎，故應予以禁止。 

2.證明標章權人從事其所證明商品或服務之業務：證明標章權人與同業

間存在競爭關係，若標章權人本身亦從事所證明商品或服務之業務，

易失去公正、客觀的立場，令人對該證明標章管控的公平性產生質疑，

故構成廢止事由。 

3.證明標章權人喪失證明該註冊商品或服務之能力：若證明標章權人喪

失證明的能力，自難繼續針對他人商品或服務符合使用規範書所定條

件提供證明，故構成廢止事由。 

4.證明標章權人對於申請證明之人，予以差別待遇：證明標章對於所證

明商品或服務之特定品質、特性等具有保證功能，經證明之商品或服

務通常具有較高的競爭力，若標章權人對申請人為差別待遇，將影響

市場的公平競爭，而構成廢止事由。 

5.違反商標法第 92 條規定而為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若標章權人未

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即就標章為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該等行為雖

不生效力，但標章權人的行為有可責性，故構成廢止事由。 

6.未依使用規範書為使用之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證明功能的維護，端

賴標章權人依使用規範書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的使用，若標章權人未

履行該義務，將損及標章的證明功能，故構成廢止事由。 

7.其他不當方法之使用，致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之虞：本款為概括性質

之規定，除上述具體事由外，若標章因為其他的不當使用方式，可能

對他人或公眾造成損害時，得廢止其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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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證明標章權人於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後，雖得將標章授權他人使用，

仍應對於被授權人是否依使用規範為管理與監督，以及被授權人是否

有違反商標法關於證明標章使用之規定為合理之注意，若被授權人為

前述行為之情形，標章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卻未為反對之表示，標

章權人即屬可歸責，亦構成廢止事由(商 93Ⅱ)。 

3.團體標章 

3.1 定義 

團體標章，指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為表彰其

會員之會籍，並藉以與非該團體會員相區別之標識（商 85）。團體標

章不是在商業或交易上使用於商品或服務，而是用以表彰特定團體的

會員身分，藉以告知公眾該團體標章使用人（亦即團體會員）與該團體

有所關連。 

核准案例： 

  

由中華捐血運動協會取得註冊，表彰中華捐血運動協會會員之會

籍。 

  

由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取得註冊，表彰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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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之會籍。 

3.2 申請之審查 

申請團體標章註冊，應備具申請書，載明申請人、標章圖樣及表彰

之內容（商 94 準 19Ⅰ），並檢具團體標章使用規範書（商 86Ⅰ）。表彰

內容得記載為「表彰○○會員之會籍」，例如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申請

註冊團體標章，表彰內容可為「表彰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會員之會籍」。

除審查上述書件外，尚須就標章識別性及其他不得註冊事由進行審查後，

始能取得註冊（商 94 準 29、30）。有關程序事項之審查，應準用商標

註冊之申請(詳參商標註冊申請案件程序審查基準)，茲就團體標章之定

義、申請人、使用規範書等特別程序事項規定及其標章識別性、其他不

得註冊事由之審查分述如下： 

3.2.1 是否符合團體標章定義 

團體標章係用以表彰團體會員的會籍，若申請人並非以此為申請目

的，則應視情形修正為其他種類商標之申請，因為團體標章申請書與其

他種類商標申請書有相當的差異，申請人應另檢送正確的申請書，並以

備具正確種類商標申請日要件之日為申請日。若經通知補正，申請人逾

期未補正，應不受理（商 17準 8Ⅰ）。申請人應於程序審查階段先行確

認所欲取得的權利種類，於商標專責機關進行實體審查後，不得申請更

正商標種類。 

3.2.2 申請人資格 

團體標章申請人應為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商

85Ⅰ）。依據人民團體法所定，人民團體分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

治團體，人民團體僅依人民團體法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者，尚未具備

法人資格，須依法向該管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始取得法人資格，

例如職業團體性質之自由職業團體，政治團體性質之政黨等，前者尚無

相關法規可資適用，後者政黨法並未賦予法人資格，須依法向該管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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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辦理法人登記，始取得法人資格，故申請人應檢附其依法向該管

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之法人登記證書。但依農會法、漁會法、合作

社法、商業團體法、工業團體法、教育會法設立之農會、漁會、合作

社、公會、教育會等團體，依各該法規設立時即已具備法人資格，申

請人僅須檢附立案證書等證明文件即可。 

團體標章是由團體提供予其會員使用，因此，申請人必須是以「人」

為集合體的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至於財團法人係以「財產」為集合

體；公司雖是營利性社團法人，惟公司股東並無以團體標章表彰其股

東身分的需要；自然人雖有權利能力，惟其不具團體性質，故以上三

者均非適格的團體標章申請人。 

申請人資格有疑義經通知申請人補正，屆期不為補正，或其補正

經審查仍不符合申請人之資格，應不受理（商 17準 8Ⅰ）。 

不受理案例： 

 申請人為「財團法人○○○基金會」，為「財產」之集合體，無團

體會員，無從表彰其團體會員身分，依法應不受理。 

 申請人為○○縣衛生局，不具法人資格，且無團體會員，依法應不

受理。 

 申請人為○○國立大學之「研究所」，不具有法人資格，依法應不

受理。 

3.2.3 使用規範書 

使用規範書是管控團體標章使用的主要依據，申請人應檢送使用

規範書（商 86Ⅰ），並應詳細記載使用規範書應載明之事項。使用規

範書為外文者，應檢送中文譯本或檢送使用規範書應載明事項之節譯本。

對於申請人檢附之使用規範書，原則上就其記載事項為形式審查，經審

查認為有修正之必要，或有疑義時，得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申

請人未檢附使用規範書，或使用規範書有欠缺、不明確者，經通知申請

人補正，屆期不為補正或其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規定者，應不受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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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準 8Ⅰ）。 

團體標章非作為商業上使用，較無涉消費者利益，故團體標章註

冊時，其使用規範書無須公告。 

使用規範書應記載會員之資格、使用團體標章之條件、管理及監督

團體標章使用之方式、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等事項（商 86Ⅱ），其他

與團體標章使用有關之事項，亦得記載於使用規範書，分別說明如下： 

3.2.3.1 會員之資格 

使用規範書應記載會員之資格，使標章的潛在使用者能知悉加入

該團體的條件。例如：以住、居所或營業所、經營業務、技術能力等，

作為申請加入會員之資格條件。審查上，從申請人檢送之組織章程應

可得知加入該團體成為會員之資格條件。 

3.2.3.2 使用團體標章之條件 

使用團體標章者，應具有會員資格。另外依其團體性質、成立宗

旨及申請註冊團體標章之目的，申請人得另增訂使用團體標章之條件，

此情形下，只有符合增訂條件的會員才可以使用團體標章。 

申請人對於團體標章的使用條件、使用方式、使用時機等有其他

要求者，亦應載明。例如標章標示位置、標章圖樣大小等使用方式，以

及舉辦活動時使用於宣傳品、相關文書或物品之使用時機。此外，加入

團體成為會員，或申請、使用團體標章必須支付費用者，應於本項下為

費用的相關記載。 

3.2.3.3 管理及監督團體標章使用之方式 

如何使用團體標章是團體會員間的共識，並形成會員間的共同規

範，使用規範書必須記載管理及監督團體標章使用之方式，可以包括使

用團體標章之申請使用程序、申請使用應備文件、核發之管理及使用之

監督等管理及監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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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 

為達規制會員依使用規範書使用團體標章的效果，使用規範書應

訂定違反使用規範的處理規定。例如會員關於團體標章之使用違反使

用規範或其他法律規定，依情節輕重，要求限期改正、暫停使用，或

除名等處理方式。 

3.2.4 識別性 

團體標章具有表彰會員會籍，並得以與非該團體會員相區別的功

能，故識別性之判斷，必須以團體標章與其表彰內容間之關係為依據。

關於識別性之判斷、後天識別性之取得，及聲明不專用之情形，依性質

準用商標法第 29 條關於商標識別性之規定，其審查，並準用「商標識

別性審查基準」及「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 

團體標章僅由描述所表彰內容之相關說明、通用標章或名稱，或

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屬不具識別性之不得註冊情形（商

94準 29Ⅰ），應予以核駁（商 94 準 31Ⅰ）。 

核駁案例： 

  

「臺灣童子軍」及「SCOUTS OF TAIWAN」有臺灣地區的童子軍之意，

以之表彰中華童軍勵進會會員之會籍，並無法將該團體會員與非該

團體會員相區別，不具識別性，故核駁其申請。 

  

「女青年會」予人寓目之印象，僅為說明會員為女性青年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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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認識其為表彰會員會籍之標識，並得藉以與其他團體相區別，

不具識別性，故核駁其申請。 

3.2.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團體標章之申請，不得存在商標法第 30 條及第 65 條第 3 項之不

得註冊事由（商 94準 30、65Ⅲ），關於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及著名標

章的保護，並應準用「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之規定。以下針對實務常見之不得

註冊事由，說明相關的審查原則。 

3.2.5.1 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或其主辦展覽會之標章，或

其所發給之褒獎牌狀 

團體標章相同或近似於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或其主辦展覽會之標章，

或其所發給之褒獎牌狀者，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之不得

註冊情形，應予核駁。 

核駁案例： 

               

左圖為內政部警政署標章，台中縣義勇刑警協會以右圖申請註冊團

體標章，二者圖樣近似程度高，有誤認為內政部警政署標章之虞，

故核駁其申請。 

3.2.5.2 有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團體標章相同或近似於他人申請或註冊在先之團體標章，且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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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質同一或類似，有使相關公眾對二標章表彰之會員會籍產生混淆誤

認之虞者，屬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0款之不得註冊情形，應予核駁。

但工業、商業及職業團體常以一定的地理區域範圍作為會員資格的條件，

例如各縣市的工業會、商業會及職業團體等，若歷史上有使用相同或近

似標誌的情形，則以該相同或近似的圖形作為標章圖樣的一部分，只要

圖樣上有其他可以識別申請主體的部分，即無構成混淆誤認之虞，可以

核准後案之申請。 

無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              

上方左、右二標章分別用以表彰「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及「臺灣省

會計師公會」會員之會籍，二標章有相仿的天平、齒輪及麥穗圖形，

整體構圖非常近似，但是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省、

台北市及高雄市等四會計師公會團體創立後，即各自將該表彰公正

無瑕之會計師執業圖形與各地域團體之中英文名稱結合使用，二標

章圖樣中有明顯可辨的各該會計師公會名稱，應無致公眾混淆誤認

之虞，故申請在後之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標章可取得註冊。 

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                     

左圖為中華民國愛心慈善協會註冊在先的團體標章，右圖則為他人

申請在後的團體標章，後者以雙手捧心圖形作為構圖的主要部分，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75期　　20220915　　財政經濟篇



 

圖樣上的「愛心」、「普門」文字並經申請人聲明不專用，二圖樣近

似程度非常高，且二團體皆為慈善性質，有使公眾對後者表彰之會

員會籍與前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應核駁其申請。 

              

左圖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註冊在先的團體標章，右圖則為社團法人

嘉義市救難協會申請在後的團體標章，圖樣上的梅花圖形內置「紅

十字」近似程度高，且二團體皆為慈善性質，有使公眾對後者表彰

之會員會籍，與前者產生二者具贊助或同意等類似關係而產生混淆

誤認之虞，應核駁其申請。 

關於團體標章與他人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當他人商標註冊

或申請在前，團體標章申請註冊在後，若二圖樣相同或近似，商標指定

之商品或服務與團體的任務性質類似，消費者可能誤認該團體與註冊商

標權人有關，即屬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例如玩具同好

團體申請註冊之團體標章，與指定使用於玩具商品的註冊商標相同或近

似，而有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該玩具同好團體為商標權人所支持、贊

助或有其他類似之關係。又職業、商業或工業等團體會員，可能在提供

與團體任務性質有關的商品或服務時，於名片、廣告或其他與服務提供

有關的物品呈現團體標章，以表彰自己與法人團體的關係，若消費者可

能誤認該團體與註冊商標權人有關，或團體會員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

使用註冊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相同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連之來源，亦

屬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例如塑膠製品公會申請註冊之團體

標章，與指定使用於塑膠製品商品之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而有使相關

消費者誤認該塑膠製品公會與商標權人有關，或團體會員與註冊商標權

人為相同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連之來源，即屬有致混淆誤認之虞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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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                  

左圖為註冊在先之商標，嗣後他人以相雷同的右圖申請團體標章

註冊，且其設立宗旨包括推廣心算教育，會員為從事心算教育相關業務

的業者或團體，與註冊在先之商標指定於補習班服務類似，消費者可能

誤認該團體與註冊商標權人相同，或團體會員與商標權人為相同來源或

雖不相同但有關連之來源，而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故核駁團體標

章之申請。 

此外，當團體標章申請或註冊在前，商標註冊申請在後，因團體

標章係用以表彰會員的會籍，無涉商品或服務的消費，故混淆誤認之虞，

指商標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可能使相關消費者誤認在後商標申請人

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為團體所認可，或商標申請人與團體有贊助、授權

或其他關係。例如商標之申請相同或近似於在先註冊之消防器材公會團

體標章，並指定使用於消防器材相關商品，消費者可能誤認標示該申請

商標之商品為該團體所認可，或商標申請人與該團體間有贊助、授權或

其他關係，而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商 30Ⅰ⑩）。 

實務上，法人團體常有其特定的標誌，且希望以相同或近似於該

標誌的圖樣，表彰團體會員的會籍，及指示團體成員所提供的商品或

服務，關此，商標法尚無禁止之規定，原則上法人團體得以相同或近

似的圖樣分別申請團體標章與商標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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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案例： 

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同時以上方圖樣申請團體商標及團體標章註

冊，前者指定使用於期刊、季刊、公報、圖書、印刷出版品等商品，

均獲准註冊。 

  

屏東縣枋寮區漁會先以上方圖樣取得團體標章註冊，以表彰該漁會

會員之會籍，其後以相同的圖樣指定使用於吻仔魚、魚丸、魚鬆、

魚乾、魚脯等商品，亦獲准註冊。 

3.3 註冊後事項 

3.3.1 使用規範書之修改 

團體標章經核准註冊後，標章權人得修改使用規範書，例如：修

改標章的使用方法、申請程序事項等，但不得改變標章表彰之內容。標

章權人得將修正後之使用規範書送交商標專責機關備查。 

3.3.2 團體標章之使用 

團體標章之使用，指團體會員為表彰其團體會員身分，依團體標

章使用規範書所定之條件，使用該團體標章（商 87）。為了避免團體

標章因未使用而被廢止，團體標章必須有使用的事實，例如：團體標章

用於會員徽章、會員卡(證)、會員證書等物品，並由會員佩帶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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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會員依使用規範書之使用條件印製名片，以表彰其團體會員身分，並

與非該團體會員相區別。 

3.3.3 團體標章之移轉、授權與設定質權 

團體標章註冊後，不得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但是，如果移轉或

授權他人使用，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可以於商標專

責機關核准後，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商 92）。團體標章之移轉或授

權應考量標章受讓人或被授權人之資格，以及有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

反公平競爭之虞。又標章圖樣含有原標章權人名稱，若移轉將使標章圖

樣與標章權人名稱的不一致，不應核准，受讓人應以另案申請註冊為宜

(詳參本基準 4.3.3)。 

移轉案例： 

  

原標章權人為台北市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嗣後該會與中華民國

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合併，依法合併後存續之中華民國票券金融

商業同業公會取得該標章權利。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係

全國性的票券金融商業同業組織，由其取得標章權利應無損害消費

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故核准移轉註冊。 

不予核准移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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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標章圖樣上有團體標章權人名稱，若移轉予其他法人團體，將

使團體標章所指示的團體名稱與團體標章權人名稱不一致，該團體

標章移轉註冊，應不予核准。 

  

本件團體標章申請移轉註冊予一自然人，惟商標法第 85 條規定，

團體標章，指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為表彰其會

員之會籍，並藉以與非該團體會員相區別之標識。本件移轉註冊之

受讓人為自然人，並非適格之團體標章權人，不符法定程式規定，

應不受理(商 17 準 8Ⅰ)。 

團體標章權亦不得作為質權標的物（商 92），因為質權的作用在

於擔保債權，債權人可於債權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時，拍賣質物，就

賣得價金而受清償，而團體標章權人因有資格之限制，且團體標章係

用以表彰團體會員之會籍，團體標章權之移轉須經商標專責主管機關

核准始生效力，故團體標章權並不適宜作為質權標的物。 

3.3.4 團體標章之異議、評定及廢止 

團體標章之註冊，如果有商標法第 29條第 1項、第 30 條第 1項，

或第 65 條第 3項之不得註冊事由，任何人得自註冊公告之日後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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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依法提出異議（商 94準 48）；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得於註冊公

告之日後，依法對之申請或提請評定（商 94準 57）。 

團體標章之廢止事由包括商標法第93條適用於團體標章之廢止事

由，以及商標之廢止事由（商 94 準 63Ⅰ、Ⅱ）。商標法第 93 條規定

團體標章之廢止事由(商 93Ⅰ)，指下列情形： 

1.違反商標法第 92 條規定而為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若團體標章權

人未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即就標章為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該等行

為雖不生效力，但標章權人註冊後之行為具可責性，構成團體標章廢

止事由。 

2.未依使用規範書為使用之管理及監督：為維護團體標章由團體會員共

同使用以表彰會員會籍之利益，團體標章權人應依使用規範書管理及

監督團體標章的使用，若標章權人未履行該義務，得依法廢止該標章

之註冊。 

3.其他不當方法之使用，致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之虞：本款為概括性質

之規定，除上述具體事由外，若團體標章因為其他的不當使用方式，

可能對他人或公眾造成損害時，得廢止該標章之註冊。 

4.團體標章權人於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後，雖得將團體標章授權他人使

用，若團體標章的被授權人為前述行為，團體標章權人明知或可得而

知，卻未為反對之表示，標章權人即屬可歸責，故構成團體標章的廢

止事由(商 93Ⅱ)。 

4.團體商標 

4.1.定義 

團體商標指具有法人資格的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為指示其會

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藉以與非該團體會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相

區別之標識（商 88Ⅰ），因此，團體商標係提供予團體會員使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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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商品或服務源自特定團體會員的標識，此外，亦得額外對於商品或服

務的品質、地理來源或其他特性為要求。 

法人團體係為維護會員的共同利益而擁有團體商標權，團體商標

權人應管理及監督團體商標的使用，以免因為個別會員的不當使用行為，

影響團體商標的商譽。團體商標與商標均用以指示商品或服務之商業來

源，但商標是指示單一的商業來源，而團體商標則指示多數的商業來源。

團體商標權人本身可以從事於團體成員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業務，

也可以為促銷團體會員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於廣告及推廣活動使用團體

商標。 

團體商標可區分為一般團體商標及產地團體商標，前者用以指示

商品或服務來自特定團體之會員，後者除指示商品或服務來自特定團體

之會員外，且該商品或服務來自一定產地。在產地團體商標的情形，該

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商 88Ⅱ）。

若團體商標指定使用商品具備之特性或品質，純粹是由於團體商標權人

訂定其產製標準加以監督控制的結果，而與其地理環境間無關連性者，

即不符合產地團體商標之定義，縱商標圖樣中有地理名稱或指示其商品

產地或服務提供地相關之地理位置，應屬一般團體商標，非為產地團體

商標(詳參本基準 5.3 )。 

一般團體商標核准案例： 

  

指定使用於自行車、自行車零組件、電動自行車、電動自行車零組

件等商品，由社團法人臺灣自行車協進會取得註冊，提供會員使用

於前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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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使用於印加果油、印加果油膠囊、印加果油酵素膠囊等商品，

由有限責任嘉義縣印加果生產合作社取得註冊，提供會員使用於前

述商品。 

一般團體商標(含地名)核准案例： 

  

指定使用於木炭、人工炭、燃料、焦炭、增碳劑、木炭磚等商品，

由社團法人臺灣生態材料產業發展協會取得註冊。團體商標中雖含

有「臺灣」、「炭」文字，但僅說明團體成員的商品產地，並未提出

商品之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具關連性之證明，為一般

團體商標。 

  

指定使用於新鮮水果、新鮮蔬菜、花卉、種苗、稻穀等商品，由臺

灣安全高品質農業推廣協會取得註冊。團體商標中雖含有「TAIWAN」

文字，但僅說明團體成員的商品產地，並未提出商品之品質、聲譽

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具關連性之證明，為一般團體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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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使用於腳底按摩、按摩、芳香療法之治療、民俗療法之診療等

服務，由台中市足部反射療法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取得註冊。團體商

標中雖含有「台中市」、「Taichung」文字，但僅說明團體成員的

服務提供地，並未提出服務之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具

關連性之證明，為一般團體商標。 

4.2 一般團體商標之審查 

申請團體商標註冊，應備具申請書，載明申請人、商標圖樣及指定

商品或服務（商 94 準 19Ⅰ）。申請書應記載指定之商品或服務類別及

名稱。此外，申請人須檢具團體商標使用規範書（商 89Ⅰ），團體商標

並須具備識別性且不能存在其他不得註冊事由，始能取得註冊（商 94

準 29、30）。有關程序事項之審查，應準用商標註冊之申請(詳參商標

註冊申請案件程序審查基準)，茲就一般團體商標之定義、申請人、使

用規範書等特別程序事項規定及其標章識別性、其他不得註冊事由之審

查分述如下：  

4.2.1 是否符合一般團體商標定義 

團體商標是用以指示團體會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藉以與非

該團體會員所提供者相區別的標識，故標識若非提供會員使用，或標識

非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以指示其商業來源，即非屬團體商標。 

申請註冊團體商標，如不符合一般團體商標之定義，仍得依個案

情形考量是否為其他種類商標的申請。惟團體商標申請書與其他種類商

標申請書有相當大的差異，申請人應檢送正確的申請書，並以備具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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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商標申請日要件之日為申請日，屆期不為補正，或補正經審查仍不

符合產地團體商標定義，應不受理（商 17 準 8Ⅰ）。申請人應於程序

審查階段先行確認所欲取得的權利種類，於商標專責機關進行實體審查

後，不得申請更正商標種類。 

4.2.2 申請人資格及代表性 

團體商標申請人應為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商

88Ⅰ）。依據人民團體法所定，人民團體分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及政

治團體，人民團體僅依人民團體法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者，尚未具備

法人資格，須依法向該管地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始取得法人資格，

例如職業團體性質之自由職業團體，政治團體性質之政黨等，前者尚無

相關法規可資適用，後者政黨法並未賦予法人資格，須依法向該管地方

法院辦理法人登記，始取得法人資格，申請人應檢附其依法向該管地

方法院辦理法人登記之法人登記證書。但依農會法、漁會法、合作社

法、商業團體法、工業團體法、教育會法設立之農會、漁會、合作社、

公會、教育會等團體，依各該法規設立時即已具備法人資格，申請人

僅須檢附立案證書等證明文件即可。 

團體商標是由法人團體提供予其會員使用，因此，申請人必須是

以「人」為集合體的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財團法人係以「財產」為

集合體；公司雖是營利性社團法人，惟公司係自己作為營業主體，並

非以個別股東名義對外為營業行為，故不存在以團體商標指示團體會

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需要；自然人雖有權利能力，惟其並非「公會、

協會或其他團體」，故三者均非適格的團體商標申請人。 

不受理案例： 

 「財團法人○○觀光協會」申請註冊團體商標，財團法人雖具有法

人資格，惟其係以「財產」為集合體，並無團體會員，非適格之申

請人，應不受理。 

 「○○化妝品國際有限公司」申請註冊團體商標，公司係自己作為

營業主體，並非以個別股東名義對外為營業行為，不存在以團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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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指示團體會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需要，故非適格之申請人，

應不受理。 

 「○○產銷班」申請註冊團體商標，因產銷班不具有法人格，應不

受理。 

4.2.3 使用規範書 

使用規範書為管控團體商標使用之依據，為了讓團體商標的利害關

係人（例如潛在使用人）及公眾容易取得並瞭解使用標章的相關規定，

商標法明定申請人應檢附團體商標使用規範書（商 89Ⅰ）、使用規範

書應載明事項（商 89Ⅱ），以及使用規範書之公告（商 89Ⅳ）。故團

體商標註冊時，使用規範書將公告於商標公報，使用規範書為外文者，

申請人應檢送中文譯本，或就使用規範書之應載明事項檢送節譯本者，

中文譯本或節譯本應一併公告。申請程序中，申請人得修改使用規範書，

但不得擴張團體商標指定之商品或服務範圍。 

對於申請人檢附之使用規範書，原則上就其記載事項為形式審查，

經審查認為有疑義時，得諮詢商品或服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

意見。申請人未檢附使用規範書，或使用規範書有欠缺、不明確者，經

通知申請人補正，屆期不為補正或其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規定者，應不

受理（商 17準 8Ⅰ）。 

使用規範書應記載會員之資格、使用團體商標之條件、管理及監督

團體商標使用之方式，以及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等事項，其他與團體商

標使用有關之事項，亦得記載於使用規範書，分別說明如下： 

4.2.3.1 會員之資格 

使用規範書應記載會員之資格，使團體商標的潛在使用者能知悉

加入該團體的條件。例如：以住、居所或營業所、經營業務、技術能

力等，作為申請加入會員之資格條件。審查上，從申請人檢送之組織

章程應可得知加入該團體成為會員之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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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使用一般團體商標之條件 

使用團體商標者，應具有會員資格，使用團體商標的條件可以是具

備會員資格者，亦即每一個會員均可使用團體商標；或者，依團體性質、

成立宗旨及申請註冊團體商標之目的，申請人得另外增訂使用團體商標

之條件，例如會員除具備一般團體會員資格外，尚須具備特定的資格、

能力，或會員的商品或服務必須符合一定條件，始能使用該團體商標，

則需符合增訂條件時，會員才可以使用團體商標。條件的記載必須清楚、

明確，使任何人得由使用規範書本身，知悉使用該團體商標必須具備的

條件，若所定之原料、製作方法、生產方式、品質或其他特性的標準，

內容較為繁瑣者，得以附件的方式表現。 

若團體商標權人對於使用團體商標的方式為相關規範，應於本項目

下載明，例如團體商標標示於商品或包裝的位置、商標圖樣大小等。此

外，若申請或使用團體商標必須支付費用者，亦應於本項下為費用的相

關記載。 

4.2.3.3 管理及監督團體商標使用之方式 

管理及監督團體商標使用之方式，是指團體商標權人對於使用團

體商標的具體管理監督辦法，及相關作業流程規定，例如：對於生產環

境為檢查、對於半成品或成品實施定期或不定期的檢驗程序、對於市面

上流通之產品為抽查等，以明文規範團體商標使用之管理及監督。 

4.2.3.4 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 

團體及會員享有使用團體商標之權利，亦應承擔依使用規範書之

規定使用的義務，使用規範書應記載違反使用規範的處理規定，以利

團體及會員遵循。例如關於團體商標之使用違反使用規範或其他法律

規定，依情節輕重，要求限期改正、暫停使用，或開除會籍等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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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識別性 

團體商標的識別性，為指示會員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得以與非

該團體會員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的特性，故識別性之判斷，必須以

團體商標與指定商品或服務間之關係為依據。關於識別性之判斷、後天

識別性之取得，及聲明不專用之情形，依性質準用商標法第 29 條關於

商標識別性之規定，其審查，並準用「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及「聲明

不專用審查基準」。 

一般團體商標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說明、通用標章

或名稱，或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屬不具識別性之不得註冊

情形（商 94準 29Ⅰ），應予以核駁（商 94準 31Ⅰ）。 

核駁案例： 

  

指定使用於糕餅、中秋月餅、鳳梨酥、喜餅等商品。「護國庇民」

為祈福用語，使用於指定商品不能識別該等商品來自於申請人之會

員，故予以核駁。 

  

指定使用於動物醫療服務，貓、狗為我國人民最普遍飼養的寵物，

而 119 為有緊急醫療需要時，請求救護車支援之電話，使用於指定

服務為提供動物緊急醫療服務之說明，不具識別性，應予核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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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使用於教育、培訓等服務，給予消費者印象為標榜自身為靈魂

啟蒙專家的印象，為所指定服務的相關說明，不具識別性，應予核

駁。 

一般團體商標中的地理名稱只有單純的產地說明意涵，由於僅傳

達商品產地或服務提供地等單純地理位置，為避免一般團體商標權人誤

認已就商標圖樣中的地理名稱取得排除他人使用的權利，一般團體商標

中倘包含地理名稱，應屬有致團體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情形，須

聲明不專用，始能取得註冊（商 94 準 29Ⅲ）。至於一般團體商標中含

有產地名稱以外之說明性事項、通用標章／名稱或其他不具識別性事項

應否聲明不專用，準用「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之規定。 

核准案例： 

  

指定使用於羊肉商品，由中華民國養羊協會取得註冊。臺灣地理區

域生產之羊肉商品的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其地理環境無關連性，

屬一般團體商標。商標圖樣中之「TAIWAN FRESH GOAT MEAT」為不

具識別性的文字，且屬有致團體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部分，

應聲明不專用。 

   

指定使用於紡織用紗及線、布料等商品，由瑞士 TVS 紡織聯合會取

得註冊，瑞士地理區域生產之紡織用紗及線、布料等商品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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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其地理環境無關連性，屬一般團體商標。商標圖

樣中之「SWISS COTTON」為不具識別性的文字，且屬有致團體商標

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的部分，應聲明不專用。 

  

指定使用於牛樟芝萃取營養補充品、牛樟芝茶、新鮮牛樟芝商品，

由社團法人臺灣國寶牛樟芝協會取得註冊。圖樣中「MIT」、「臺灣

圖形」僅單純說明商品之產地，其商品特性、品質與其地理環境無

關連性，屬一般團體商標，為避免有致團體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

虞，「MIT」、「臺灣圖形」部分應聲明不專用。 

4.2.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團體商標之申請，不得存在商標法第 30 條及第 65 條第 3 項之不

得註冊事由（商 94準 30、65Ⅲ），關於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及著名標

章的保護，並應準用「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之規定。以下針對實務常見之不得

註冊事由，說明相關之審查原則。 

4.2.5.1 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 

一般團體商標圖樣若包含指定商品或服務性質、品質等特性的描

述，但配合使用團體商標之條件觀察，該描述非屬事實，且消費者可能

會相信該描述為真實，而影響其購買意願，屬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

服務性質、品質之虞的情形（商 94 準 30Ⅰ⑧），應予以核駁（商 94

準 31Ⅰ）。例如：圖樣中含有「100﹪龍眼蜜」，但依使用團體商標之

條件觀察，非為 100﹪龍眼蜜亦得使用該團體商標，即屬有致公眾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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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信標示該團體商標的商品具有特定性質之虞的情形。惟若刪除商標圖

樣中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之虞的部分，不構成商標

實質變更，可要求申請人刪除該部分後予以註冊（商 94準 23）。 

4.2.5.2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申請註冊之團體商標相同或近似於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團體

商標或證明標章，且前者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同一或類似於後者指定

或證明之商品或服務，可能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申請在後團體商標指定

之商品或服務，與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或證明標章權人之商品或服

務，為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連之來源；或可能使消費者誤認使用申

請在後團體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經在先證明標章權人證明之商品或

服務，或在後團體商標申請人與在先證明標章權人間存在關係企業、

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則申請註冊之團體商標屬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商 94準 30Ⅰ⑩），應予核駁（商 94

準 31Ⅰ）。關於混淆誤認之判斷，應準用「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             

左圖為註冊在先之商標，指定使用於活塞、軸承、連桿、離合器、

汽缸套等商品。右圖為他人申請註冊團體商標，指定使用於汽車零

售批發、汽車零件配備零售批發服務。二者圖樣近似程度高，後者

提供零售服務之商品包含前者商品，具類似關係，應有致相關消費

者混淆誤認二者商品為相同或有關連之來源，不得註冊。 

審查有無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但書規定，有關顯屬不當情形之

判斷，依其性質準用商標法相關規定及商標註冊申請案之審查原則為

依據(商施 48 準 30)，並依審查時個案存在之客觀事證加以判斷，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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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準 2.2.5.2。例如團體商標使用規範書對於指定使用商品的品質或

特性為特別規定，團體商標權人若就指定使用於「茶葉」商品之團體

商標，同意他人以相同商標於類似之「茶飲料」商品並存註冊，卻未

要求具有團體商標相同品質特性，有可能使相關消費者誤認該茶飲料

與標示團體商標的茶葉商品為相同來源，而無法達成該團體商標指示

茶葉商品具有特定品質、特性之功能，影響消費者以該團體商標識別

一定品質或特性商品之利益，應屬其他有顯屬不當之情形(商施 48 準

30Ⅰ③ )。 

4.3 註冊後事項 

4.3.1 使用規範書之修改 

團體商標經核准註冊後，團體商標權人得修改使用規範書，例如：

修改商品必須具備的品質標準、管理及監督團體商標的使用方式等，

但不得擴大指定商品或服務的範圍。使用規範書關乎既有及潛在團體

會員對於團體商標的利用，以及消費者以該團體商標辨識商品或服務

的利益，故修改後的使用規範書應經審查，審查重點與新申請案使用

規範書的審查相同，核准後，並應將該修改後之使用規範書公告於商

標公報（商 89Ⅳ）。 

4.3.2 團體商標之使用 

團體商標之使用，指團體或其會員依團體商標使用規範書所定條

件，使用該團體商標（商 90），亦即團體或其會員為行銷目的，將團

體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或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或用

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或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

網路或其他媒介物等方式使用，並足以使消費者認識其為團體商標（商

17準 5）。團體商標權人可以為了推廣團體商標及團體會員提供的商品

或服務，於廣告及促銷活動使用團體商標，雖然團體商標權人得使用

團體商標於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但考量團體商標的功能在於指示團體

會員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團體取得團體商標註冊的目的不在於自己

使用該標識，而是將之提供給團體會員使用，故團體商標之使用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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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團體會員的使用，而得藉以與非會員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相區別。 

4.3.3 團體商標之移轉、授權與設定質權 

團體商標註冊後，不得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但是，如果移轉或

授權他人使用，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可以經商標

專責機關核准後，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商 92）。團體商標之移轉或

授權應考量受讓人或被授權人之資格與代表性，以及該移轉或授權有

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若團體商標移轉使得使用規

範書必須為相對應之修改（例如團體商標權人名稱、地址等）者，應

另行檢附修改後之使用規範書。又團體商標圖樣含有團體商標權人名

稱，若移轉將使團體商標圖樣與團體商標權人名稱不一致者，不應核

准，受讓人應以另案申請註冊為宜。 

 A、B二團體商標權人因法人合併，存續的法人 A統編並未改變，但

法人名稱已變更者，其各自註冊的團體商標得為下列之處理： 

1. A 團體商標圖樣中未包含 A團體商標權人名稱者，由存續之 A團體商

標權人辦理團體商標權人的名稱變更。 

2. B 團體商標權人因法人合併消滅者，依商標法第 92 條規定，將 B 團

體商標辦理移轉登記給存續的法人 A，應檢附申請書表、核准合併的

證明文件及修改後的使用規範書，經本局審查後，始可准予移轉。 

3. 團體商標圖樣中如含有團體商標權人名稱，應注意的是，「商標圖

樣」依法註冊後即不得變更(商標法第94條準用第38條規定參照)，

如將團體商標權移轉予存續法人，有使團體商標所指示的來源名稱

與權利人名稱不一致者，團體商標移轉註冊的申請，應不予核准。

為使團體商標註冊能正確指示商品來源，宜由合併後存續的法人名

稱另案申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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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商標權亦不得作為質權標的物（商 92），因質權的作用在於

擔保債權，債權人可於債權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時，拍賣質物，就賣

得價金而受清償，而團體商標權人因有資格、代表性之限制，團體商

標權之移轉尚且須經商標專責主管機關核准始生效力，故團體商標權

並不適宜作為質權標的物。 

4.3.4 團體商標之異議、評定及廢止 

團體商標之註冊，如果有商標法第 29條第 1項、第 30 條第 1項，

或第 65 條第 3項之不得註冊事由，任何人得自註冊公告之日後 3個月

內，依法提出異議（商 94準 48）；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得於註冊公

告之日後，依法對之申請或提請評定（商 94準 57）。 

團體商標之廢止事由包括商標法第93條適用於團體商標之廢止事

由，以及商標之廢止事由（商 94 準 63Ⅰ、Ⅱ）。商標法第 93 條規定

團體商標之廢止事由(商 93Ⅰ)，指下列情形： 

1.違反商標法第 92 條規定而為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若團體商標權

人未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即就團體商標為移轉、授權或設定質權，該

等行為雖不生效力，但團體商標權人註冊後之行為具可責性，可能構

成廢止註冊的事由。 

2.未依使用規範書為使用之管理及監督：團體商標主要提供團體會員使

用，為維護會員的共同利益，團體商標權人應管理及監督團體商標的

使用；此外，在產地團體商標的情形，若團體商標權人未為適當之管

理與監督，有使該團體商標的信譽受損之虞，得廢止其註冊。 

3.其他不當方法之使用，致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之虞：本款為概括性質

之規定，除上述具體事由外，若團體商標因為其他的不當使用方式，

可能對他人或公眾造成損害時，得廢止其註冊。 

4.團體商標權人於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後，雖得將團體商標授權他人使

用，仍應對於被授權人是否依使用規範為管理與監督，以及被授權人

是否有違反商標法關於團體商標使用之規定為合理之注意，若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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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前述行為，團體商標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卻未為反對之表示，

團體商標權人即屬可歸責，亦構成廢止事由(商 93Ⅱ)。 

5.產地標章 

5.1 定義 

我國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應履行 TRIPS 協定有關地理標示之 

保護規定，為加強我國地理標示保護機制，增列產地證明標章申請註冊

之法源，於 93 年間發布「地理標示申請證明標章註冊作業要點」；依該

協定第 22 條規定，地理標示是指辨別商品來自於特定地區的標示，且

該商品的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主要是由該地區的自然或人文因

素所決定。商標法為符合該定義，分別以「產地證明標章」或「產地團

體商標」為其申請要件，並於 96 年 7月 25 日訂定發布「證明標章、團

體商標及團體標章審查基準」(以下稱本基準)後，同時廢止「地理標示

申請證明標章註冊作業要點」。 

本基準將「產地證明標章」或「產地團體商標」合稱為「產地標

章」，有關申請產地標章，應備具申請書，載明申請人、標章圖樣及其

證明之商品或服務（商 94準 19Ⅰ）或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有關程

序事項之審查，應準用商標註冊之申請(詳參商標註冊申請案件程序審

查基準)，僅就產地證明標章及產地團體商標之審查、申請人、使用規

範書等特別程序事項規定及其標章識別性、其他不得註冊事由之審查分

述如下： 

5.2 產地證明標章之審查 

證明標章如用以證明產地者，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

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商 80Ⅱ）。所謂「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

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係指商品或服務因該地理環境因

素所具備的特性，亦即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該地理環

境間具有相當關連性，例如歸因於該地理環境的土壤、氣候、風、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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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高度、溼度等自然因素所造成，或與該地傳統或特殊的製造過程、

產出方法、製造技術等人文因素具有關連性等情形；若證明標章用以證

明商品具備之特性或品質，純粹是由於證明標章權人訂定其產製標準加

以監督控制的結果，而與其地理環境間無關連者，應屬證明商品或服務

之品質、精密度、原料、製造方法或其他事項之一般證明標章(參本基

準 2.1)。 

5.2.1 是否符合產地證明標章定義 

產地證明標章係用以證明商品或服務之產地，且該地理區域之商

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故商品或服務所具備之該

等特性與地理環境間須具有關連性（參本基準 2.1）。申請註冊之證明

標章雖含有地名，但不符合產地證明標章之定義者，仍得依個案情形考

量是否為一般證明標章或其他種類商標的申請。惟證明標章申請書與其

他種類商標申請書有相當大的差異，申請人應檢送正確的申請書，並以

備具正確種類商標申請日要件之日為申請日，屆期不為補正，或補正經

審查仍不符合產地證明標章定義者，應不受理（商 17 準 8Ⅰ）；案件

經實體審查發給核駁先行通知書後，始申請更正為一般證明標章者，如

無具體理由，應不予更正。 

核准案例： 

  

本標章由南投縣魚池鄉公所取得註冊，用以證明標章使用人生產製

造之日月潭紅茶產自於南投縣魚池鄉，且符合「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日月潭紅茶』產地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之標準。茶園分布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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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４２１～１０００公尺的山坡地，當地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氣溫

適中，相對濕度偏高，冬季乾旱，夏季溫暖而多雨，由於同時具備

雨量充沛、氣候溫暖、土壤偏酸性、排水良好等地理環境因素，因

此造就了日月潭紅茶特有之香氣及優良之品質。 

5.2.2 申請人 

5.2.2.1 申請人資格及證明能力 

產地證明標章申請人必須具備申請人資格及證明能力（商 81Ⅰ，

並參本基準 2.2.2.1）。在證明能力的部分，因為產地證明標章主要用

以證明產地，一般而言，政府機關對於地名的使用具有管控權能，由其

建立使用產地證明標章的標準並對標章使用進行監督控制較為適宜，若

非由政府機關或經政府機關授權之法人、團體提出申請，申請人必須就

其對於地名之使用具有管控能力為說明，並提出相關證據。 

產地證明標章之申請人，除應具備監督控制標章使用的能力外，

尚須足以代表該地理區域界定範圍內之產製、行銷等相關業者提出申請。

所謂「代表性」，指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具代表該區域從事所證明商

品或服務業者之地位而言。由政府機關或經政府機關授權之法人、團體

提出申請者，原則上可推定其具有代表性，至於非由政府機關或經政府

機關授權之法人、團體提出申請的情形，申請人是否具代表性可由申請

人成立的時間、在該地區被知悉的程度、在該地區可掌控的業者比例及

申請人對該地區產品之品質、特性、生產情形、技術事項、產製業者等

資訊熟悉的程度來判斷，對於申請人的代表性有疑義時，得諮詢商品或

服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其表示意見（商 82Ⅱ）。 

產地可能是歷史上基於自然與人文因素形成的特定地理區域，故

證明標章證明的產地可能跨二以上的人為行政區劃，此時，應由該產地

所屬之各個行政機關共同提出申請，若有機關不願提出申請，不願提出

申請的機關應授權其他機關提出申請，或由各行政機關共同的上級機關

提出申請。若同一產地內有數法人、團體均僅能代表部分業者，該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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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團體可共同提出申請，或經協商整合，由其中之一或部分提出申請。 

核准案例： 

  

本件標章用以證明合歡山高冷烏龍茶，而產地合歡山地區，包括南

投縣仁愛鄉、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台中市和平區梨山里及平等里，

關於該證明標章之申請，南投縣政府已取得花蓮縣政府及台中市政

府之同意，而具有代表性，又對於標章之使用具有監督控制能力，

故有證明能力。 

在以外國產地申請產地證明標章的情形，若外國法人、團體或政

府機關申請註冊時，已檢附該產地證明標章以其名義在其原產國受保護

的證明文件，得認定申請人具有證明能力（商 82Ⅲ）。 

申請人資格及證明能力不符規定，經通知申請人補正，屆期不為

補正，或其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申請人之資格，或仍無法使商標專責機

關認定其具有證明能力者，應不受理（商 17準 8Ⅰ）。 

5.2.2.2 申請人不得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務 

為確保申請人立場的中立及證明結果的公正、客觀，申請人不得

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務，並應檢附不從事所證明商品之製造、

行銷或服務提供之聲明（參本基準 2.2.2.2）。 

商標法僅限制證明標章權人不得從事於欲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業

務，其仍可自由從事欲證明商品或服務以外之業務，所以證明標章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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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同時擁有商標及證明標章，分別用以指示自己的商品或服務，及證

明他人之商品或服務。例如一地理區域的農產品生產者組成的非營利團

體，除取得產地證明標章註冊外，為推廣該地區的農產品，可就書刊雜

誌之出版服務取得商標之註冊。 

5.2.3 使用規範書 

使用規範書為管控證明標章使用之依據，對於申請人檢附之使用

規範書，原則上就其記載事項為形式審查，經審查認為有疑義時，得諮

詢商品或服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意見。（參本基準 2.2.3） 

產地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應記載證明之內容、使用證明標章之條

件、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申請使用證明標章之程序事項及

爭議解決方式等事項（商 82Ⅳ），其他與證明標章使用有關之事項，

亦得記載於使用規範書。使用規範書應記載事項依序分別說明如下： 

5.2.3.1 證明之內容 

產地證明標章證明之內容應記載證明之商品或服務，所欲證明之

產地，及此等商品或服務符合之規範內容。產地證明標章用以證明產地，

且所證明商品或服務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間必須具

有關連性，一地理區域特殊的自然或人文因素通常適合孕育特定的商品

或服務，故原則上產地證明標章係用以證明單一具體的商品，例如「茶

葉」、「稻米」、「芋頭」、「麵線」商品。但在例外的情形，基於地理環境

特殊的自然或人文因素，該產地所證明的商品或服務，得為概括種類的

商品或服務，例如「水產品」(同一海域或海洋生態)，但仍應具體指明

其商品或服務類別及名稱(詳參本基準 2.2.3.1)。至於商品或服務應符

合之規範，可為具體之規範名稱，亦可記載為「符合證明標章權人所訂

之條件」。 

核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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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南投縣鹿谷鄉公所取得註冊，證明內容為：證明茶葉產自於南投

縣鹿谷鄉，且符合「南投縣鹿谷鄉公所鹿谷凍頂烏龍茶證明標章使

用管理規範」之標準。 

  

由澎湖縣政府取得註冊，證明內容為：證明水產品產自澎湖縣，且

符合「澎湖縣澎湖優鮮水產品證明標章使用管理作業辦法」之規

定。 

5.2.3.2 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 

商品或服務來自特定產地為使用產地證明標章的必備條件，此外，

申請人應於本項下說明商品或服務具有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

（商 80Ⅱ），以及該等特性與地理環境之關連性。若申請人對於標示證

明標章的方式有所規範，或就申請或使用證明標章收取費用者，亦應於

本項下為說明。 

使用條件的記載必須清楚、明確，使任何人得由使用規範書知悉使

用該標章必須具備的條件，若在原料、製作方法、生產方式、品質或其

他特性的標準，內容較為繁瑣者，得以附件的方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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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界定之區域範圍 

使用規範書應記載產地證明標章所證明產地的區域範圍，若該範

圍與縣、市、鄉、鎮等行政區劃所轄區域相符，申請人可以行政區劃

表示之，如果既有的行政區劃難以界定產地的區域範圍，申請人得以

具有特定地理區域概念的地理名稱表示。 

核准案例： 

  

證明水產品產自澎湖縣（澎湖縣由 90 座島嶼組成，範圍從北緯 23

°12' 至 23°47'、東經 119°19' 至 119°43'），屬既有的行政區劃。 

  

證明茶葉產自於文山地區，包括新北市新店、坪林、石碇、深坑、

汐止、平溪及台北市文山區、南港區等茶區，屬特定地理區域概念

的地理名稱。 

(2)商品或服務具有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 

產地證明標章所指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

其他特性。品質指可客觀辨識的物理特性，例如水果甜度及果粒重量；

聲譽指對消費者而言，商品享有的聲譽與地理區域連結，例如提及某商

品，消費者即聯想到某產地，表示該商品與該產地具有聲譽的連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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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性則包括顏色、質地、氣味等。一般而言，品質係指商品或服務受

到喜愛的特性，聲譽則表現商品或服務被知悉的程度，但顏色、質地、

氣味等其他特性，則不一定都受到消費者所喜愛，對消費者而言，可能

是中性甚至是負面的印象，例如藍紋乳酪及臭豆腐的氣味。 

為了使商品或服務具備一定的品質或特性，申請人得要求商品或服

務，或其原料、製作方法、生產方式等符合一定的標準，例如：稻米食

味值、水產品的藥物殘留標準與儲存條件、茶葉的官能品質與製造方法

等，應具體記載相關標準。 

若申請人主張商品或服務具有聲譽，須檢送該產地於所證明之商品

或服務具有知名度的資料，例如報紙、雜誌、電台等媒體的報導，競賽

獲獎的紀錄，商品或服務的行銷廣告或推廣活動等資料。網路上的討論

亦得納入考量，惟須注意其正確性與客觀性。 

核准案例： 

  

關於茶葉商品特定品質或其他特性之要求為：①適用於採自茶樹

（Camellia sinensis）葉芽經輕發酵茶類製成之產品，以供飲用

之茶類，②輕發酵茶類：指選擇適當茶菁原料，進廠後進行適度之

萎凋攪拌，使茶葉中主要成分「兒茶素」被茶葉酵素養化發酵，促

進特有香氣之產生，再經「殺菁」、「揉捻」、「乾燥」及「精製烘焙」

等過程，③特色：香、濃、醇、順。外觀：條索緊結均勻、鮮豔墨

綠帶油光；水色：蜜綠至蜜黃、澄清明亮；香味：幽雅清香、滋味

甘醇潤滑帶活性；葉底：葉片完整、枝葉連理、色澤鮮綠、葉緣微

鑲紅，④安全：符合行政院衛生署公告安全衛生標準容許量，⑤儲

存：申請認證之茶葉應明確區隔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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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地理環境之關連性 

商品或服務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間之「關連性」，

包括與該地理環境自然或人文因素的關連性。例如：商品的品質、聲譽

或其他特性主要是因為該地理環境的土壤、氣候、風、水質、海拔高度、

溼度等自然因素所造成，或與該地傳統或特殊的製造過程、產出方法、

製造技術等人文因素具有關連者，均屬之。 

核准案例： 

  

本件標章由嘉義縣政府取得註冊，嘉義縣阿里山高山茶商品之特定

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因素之關連性包括：阿里山與玉

山山脈平日日照短，土壤相當適合茶樹生長，氣候與水質極佳；上

午東日充足，中午過後多雲霧，陽光透過水氣之折射，散發出柔和

的漫射光，此時氣溫驟然下降，使得茶樹的生長趨於緩慢，茶葉細

胞壁更加密實，芽柔軟葉肉厚，果膠質含量高，茶葉豐潤渾厚，在

冷涼的自然環境中，由農民們手工摘取一心二葉的茶菁，片片精選，

沖泡後滋味甘美，香氣十足。 

  

本標章由澎湖縣政府取得註冊，澎湖西衛手作麵線商品之特定品質、

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因素之關連性包括：西衛里是馬公市區

最北方的郊區聚落，北、東兩面濱海迎風，雨量少，日照充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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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理環境特色，加上澎湖的風挾帶著濃濃的鹽水煙，造就馬公市

西衛的麵線形成獨特的傳統風味。西衛麵線在清朝中、晚期由唐山

師傅傳入，迄今已有將近 150 年歷史。社區隨處可見家家戶戶拉麵

線、曬麵線的情景，藉由風吹日曬，純淨空氣中天然養分的滋潤，

加上傳承百年的純熟技藝，西衛特有的純手工的麵線因而產生。 

(4)使用證明標章之方式及收費規定 

標章權人對於使用證明標章的方式為相關規範者，應於本項目下載

明，例如標章標示於商品或包裝的位置、標章圖樣大小等。此外，若申

請或使用證明標章必須支付費用者，亦應於本處為費用的相關記載。 

5.2.3.3 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 

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是指證明標章權人對於使用證明

標章之具體管理監督辦法，及相關作業流程規定，例如實施監督及定期

或不定期檢驗程序、限制改善的期間、未依限改善時的罰則，以及其他

違反使用規範書情形，依情節輕重之處罰，以明文規範證明標章使用之

管理及監督。 

關於證明標章的使用，須對商品或服務為檢測者，應為檢測方式的

記載，若申請人非自為檢測者，可以委託具有檢測證明標章使用條件能

力的法人或團體代為檢測，經檢測商品或服務符合使用規範書所定條件

時，可由該受委託之法人或團體代為同意標章之使用。證明標章權人雖

不自為檢測或驗證，仍須控制標章之使用符合使用規範書之規定，故標

章權人必須對受委託進行檢測或驗證者進行監督控制，並應於本項下，

載明受委託進行檢測或驗證者為何，並就其所實施之監督控制為說明。 

5.2.3.4 申請使用證明標章之程序事項及其爭議解決方式 

本項請參本基準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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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識別性 

產地證明標章的識別性，為指示經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的地理來源，

並得以與未經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的特性（商 80Ⅰ），故一般消

費者除須能以產地證明標章識別產地外，尚必須能藉由該標章，將經證

明源自於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與未經證明源自該地理區域者相區

別。關於識別性之判斷、後天識別性之取得，及聲明不專用之情形，依

性質準用商標法第 29 條關於商標識別性之規定，其審查準用「商標識

別性審查基準」及「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 

產地證明標章得以將證明源自於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與未經

證明源自該地理區域者相區別，係基於該產地證明標章證明產地的特殊

性，故商標法對於產地證明標章的識別性，以及產地名稱之聲明不專用

為特別規定（商 84Ⅰ）。在申請商標註冊的情形，商標若僅由描述所

指定商品或服務的產地所構成，審查時，通常以該商標不具識別性，予

以核駁，但在產地證明標章的情形，產地為該標章所欲證明之事項，不

得以標章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的產地名稱所構成，以不具識別性

核駁其註冊，在產地名稱為標章圖樣的一部分，而標章整體具有識別性

的情形，亦不得以該部分為商品或服務產地的說明，且有致產地證明標

章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要求申請人為不專用之聲明，故產地證明標章

之產地名稱不適用商標法第 29 條第 1項第 1 款及第 3 項之規定。惟產

地證明標章中含有產地名稱以外的說明性事項、通用標章／名稱或其他

不具識別性事項應否聲明不專用，仍應準用「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之

規定。 

農產品的交易習慣上，不乏以「產地名稱＋商品名稱」作為商品產

地說明的情形，例如「雲林木瓜」，僅係用以表彰該木瓜來自雲林產地

之意。故申請人若以單純之「產地名稱＋商品名稱」標章圖樣取得產地

證明標章註冊，對未經其同意之人以「產地名稱＋商品名稱」作為證明

標章使用的情形，將發生得否為侵權主張或屬合理使用之疑慮。為能明

確辨識經證明及未經證明之商品間的差異，標章權人可於使用規範書增

訂標章標示之位置、樣式及其商品包裝之設色等使用條件，俾便於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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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足資區隔。為解決前揭疑慮，申請時宜於「產地名稱＋商品名稱」

之外，另於標章圖樣增加其他具識別性的圖形或文字，尤其是清楚揭示

標識性質為產地證明標章之文字，以提高標章的識別性，將有助於產地

證明標章權利的維護。 

核准案例： 

  

除「產地名稱（北埔）＋商品名稱（膨風茶）」外，標章圖樣並含

有具識別性的圖形，及「臺灣‧新竹‧北埔鄉公所產地證明標章」、

「Taiwan.  HsinChu. Beipu Township Office」等文字。 

  

除「產地名稱（日月潭）＋商品名稱（紅茶）」外，標章圖樣並包

含具有識別性的圖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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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產地名稱（澎湖）」及外文「產地名稱（PENGHU）＋商品名稱

（Seafood）」外，標章圖樣並含有具識別性的圖形及「優鮮」文字。 

若產地名稱對於一般消費者為特定製法、風味或料理方式的意涵，

使得「產地名稱」或「產地名稱＋商品名稱」成為商品產地以外之說明

或通用名稱，例如「樓蘭磚」及「紹興酒」業已成為商品的通用名稱，

以之申請產地證明標章，將因不具識別性而無法取得產地證明標章之註

冊。至於該「產地」名稱是否已形成商品或服務之說明或通用名稱，存

有疑義時，得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諮詢意見。 

核駁案例： 

  

本件申請人以簡體字之「龍井茶」及其英譯「Longjing Tea」提出

產地證明標章之申請，證明茶葉產自中國大陸浙江特定區域。惟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龍井茶」為茶葉商品的通

用名稱，且在新北市三峽與新店茶區也有茶農栽種產製，無法指示

經證明茶葉商品的產地，並藉以區別商品的地理來源，應核駁其申

請。 

經聲明核准案例： 

  

本件申請人以「普洱茶」及其英譯「PUER」申請產地證明標章之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75期　　20220915　　財政經濟篇



 

註冊，證明所生產之茶葉品質符合所訂標準。惟「普洱茶」於我國為茶

葉通用名稱，無法指示經證明茶葉商品的產地，並藉以區別商品的地理

來源，經申請人聲明不就「普洱茶」、「PUER」專用後，核准註冊為一般

證明標章。 

5.2.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產地證明標章之申請，不得存在商標法第 30 條及第 65 條第 3 項

之不得註冊事由（參本基準 2.2.5）。以下針對實務常見之不得註冊事

由，說明相關之審查原則。 

5.2.5.1 有使公眾誤認誤信證明之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 

產地證明標章係用以證明產地，故通常不會發生有使公眾誤認誤

信所證明商品或服務的產地之虞的情形。但產地證明標章圖樣包含證明

商品或服務性質、品質等特性的描述，配合證明內容及使用證明標章之

條件觀察，該描述非屬事實，且消費者可能會相信該描述為真實，而影

響其購買意願，仍屬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性質、品質之虞的情

形（商 94 準 30Ⅰ⑧），應予以核駁（商 94 準 31Ⅰ）。惟若刪除標章

圖樣中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之虞的部分，不構成商

標實質變更，可要求申請人刪除該部分後予以註冊（商 94準 23）。 

5.2.5.2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為顯示證明產地之意涵，產地證明標章圖樣中通常包含地名或足

以指示特定地理區域的標識，在證明標章與商標近似的判斷上，不能僅

是因為二圖樣含有相同的地名，或包含之標識在觀念上指示相同的地理

來源，即認為二圖樣近似，證明標章與商標是否近似仍須就圖樣整體觀

察，此與商標間是否近似之判斷並無二致。關於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其判斷原則請參本基準 2.2.5.2。 

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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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為「關山米」產地證明標章，證明被同意使用人生產製造之稻

米產自於臺東縣關山鎮。右圖申請人以「關山穀堡米」商標指定使

用於「米；胚芽米；糯米；糙米」等商品申請註冊，與前者證明之

稻米商品構成同一或類似，二者引人注意之主要部分皆有相同之地

理名稱「關山」，且關山米著有聲譽，較為消費者所熟悉，應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不得註冊。 

無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               

左圖為嘉義縣阿里山鄉農會註冊在先之商標，指定使用於茶葉商品。

嗣後嘉義縣政府以右方之標識申請註冊為證明標章，以證明阿里山

茶區生產之茶葉商品。雖二圖樣均有表示產地的「阿里山」文字，

但圖樣包含其他圖形及文字，近似程度極低，相關消費者應不致混

淆誤認使用申請在後證明標章之商品與使用在先註冊商標者為相

同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連之來源，故核准證明標章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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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圖為南投縣鹿谷鄉公所註冊之產地證明標章，用以證明茶葉商品

產自南投縣鹿谷鄉，其後南投縣鹿谷鄉農會申請右圖商標，指定使

用於茶葉、茶飲料商品申請註冊，雖二者圖樣中均包含「鹿谷」文

字，且可指示商品的來源地為鹿谷，惟二者圖樣整體的構圖全然不

同，即使使用於相同的茶葉商品，消費者不會混淆誤認標示右方商

標之商品，係為經南投縣鹿谷鄉公所證明之商品，故核准商標之註

冊。 

5.2.6 其他事項 

申請人在國外取得團體商標註冊，欲於我國申請證明標章註冊的

情形，一般而言，各國對於團體商標均以團體會員身分作為使用者的限

制條件，證明標章之使用則不以會員為限，二者對使用人的要求顯不相

同，故申請人必須說明該團體商標不限於會員使用，例如：其原產國對

於團體商標並無限制會員始可使用的規定，或原產國允許團體商標授權

非團體會員使用，或原產國法令對於團體商標授權雖有限制，但該團體

商標對於非會員授權已得主管機關許可等，並提供相關法令或文書作為

證據，使用規範書並應顯示該申請案係證明標章性質，始能取得證明標

章註冊。 

5.3 產地團體商標之審查 

產地團體商標除指示商品或服務來自特定團體之會員外，且該商品

或服務來自一定產地。在產地團體商標的情形，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

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商 88Ⅱ)。所謂「該地理區域之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175期　　20220915　　財政經濟篇



 

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指商品或服務因該地理

環境因素所具備的特性，亦即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該

地理環境間具有相當關連性，例如歸因於該地理環境的土壤、氣候、風、

水質、海拔高度、溼度等自然因素所造成，或與該地傳統或特殊的製造

過程、產出方法、製造技術等人文因素具有關連等情形。若團體商標圖

樣包含地理名稱，純粹是由於團體商標權人訂定其產製標準加以監督控

制的結果，而與該地理環境間無關連性者，應屬一般團體商標(參本基

準 4.1)。 

5.3.1 是否符合產地團體商標定義 

產地團體商標係指示會員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來自一定產地者，該

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且該等特性

與地理環境須具有關連性。申請註冊之團體商標雖含有地名，但不符合

產地團體商標之定義者，仍得依個案情形考量是否為一般團體商標或其

他種類商標的申請。惟其他種類商標申請書有相當大的差異，申請人應

檢送正確的申請書，並以備具正確種類商標申請日要件之日為申請日，

屆期不為補正，或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產地團體商標定義者，應不受理

（商 17 準 8Ⅰ）；案件經實體審查發給核駁先行通知書後，始申請更

正為一般團體商標者，如無具體理由，應不予更正。 

5.3.2 申請人資格及代表性 

產地團體商標的功能在於指示會員商品來自一定產地，申請人對

該地名的申請必須具有代表性（商 91準 82Ⅱ），所謂「代表性」，指在

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具代表該區域從事指定商品或服務業者的地位而言。

申請人的代表性可由申請人成立的時間、在該地區被知悉的程度、在該

地區可掌控的業者比例及申請人對該地區產品之品質、特性、生產情形、

技術事項、產製業者等資訊熟悉的程度來判斷，對於申請人的代表性有

疑義時，得諮詢商品或服務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其表示意見（商

91準 82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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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可能是歷史上基於自然與人文因素形成的特定地理區域，故

產地團體商標的產地可能跨二以上的人為行政區劃，若同一產地內有數

法人團體均僅能代表部分業者，該等法人、團體可共同提出申請，或經

協商整合，由其中之一或部分提出申請。 

在以外國產地申請產地團體商標的情形，若外國法人、團體申請

註冊時，已檢附該產地團體商標以其名義在其原產國受保護的證明文件，

得認定申請人具有代表性（商 91 準 82Ⅲ）。 

申請人資格及代表性有疑義經通知申請人補正，屆期不為補正，

或其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申請人之資格，或仍無法認定其具有代表性者，

應不受理（商 17準 8Ⅰ）。 

不受理案例： 

  

本件申請人以「貢寮鮑」申請產地團體商標，指定使用於鮑魚、九

孔及鮑魚速食調理包等商品。惟經函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認為申

請人檢附貢寮九孔鮑魚祭活動計畫文件，尚不足認定具代表性，復

未補正，應不受理。 

  

本件申請人以「埔里大坪頂 Puli Dapingding 及圖」產地團體商標，

指定使用於產自於南投縣埔里鎮大坪頂之百香果，經詢問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表示當地有多個農民團體或組織從事百香果之產製行銷，

應協商推派具代表性之申請人提出申請。本案申請人無法克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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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問題，改以一般團體商標申請。經補正使用規範書等程序事項，

並聲明「埔里大坪頂」、「Puli Dapingding」不專用後，核准註冊。 

5.3.3 使用規範書 

對於申請人檢附之使用規範書，原則上就其記載事項為形式審查，

經審查認為有疑義時，得諮詢商品或服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

意見。申請人未檢附使用規範書，或使用規範書有欠缺，經通知申請人

補正，屆期不為補正或其補正經審查仍不符合規定者，應不受理（商

17準 8Ⅰ）。產地團體商標之使用規範書應記載會員之資格、使用團體

商標之條件、管理及監督團體商標使用之方式，以及違反規範之處理規

定等事項，其他與團體商標使用有關之事項，亦得記載於使用規範書，

分別說明如下： 

5.3.3.1 會員之資格 

產地團體商標，具有指示產地的性質，該產地地理區域範圍內的

業者，於其商品或服務符合使用規範書所定使用條件，且該業者亦具

備成為團體會員的資格時，應得加入該團體，以取得與團體其他會員

共同使用該團體商標的機會。有關會員資格項下應載明地理區域界定

範圍內之人，其商品或服務及資格符合使用規範書時，產地團體商標

權人應同意其成為會員（商 89Ⅲ），以保障業者公平利用該產地團體

商標的權益。 

5.3.3.2 使用產地團體商標之條件 

商品或服務來自特定產地為使用產地團體商標的必備條件，申請

人應於本項下說明商品或服務具有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商

88Ⅱ），以及該等特性與地理環境之關連性。若申請人對於標示產地團

體商標的方式有所規範，或就申請或使用產地團體商標收取費用者，

應於本項下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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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界定之區域範圍 

使用規範書應記載產地團體商標所指示產地的區域範圍，若該範

圍與縣、市、鄉、鎮等行政區劃所轄區域相符，申請人可以行政區劃

表示之。如果既有的行政區劃難以界定產地的區域範圍，申請人得以

具有特定地理區域概念的地理名稱表示。 

核准案例： 

  

指定之商品為產自於臺南市麻豆區之文旦，屬既有的行政區劃。 

(2)商品或服務具有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 

產地團體商標所指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

其他特性。品質指可客觀辨識的物理特性，例如水果甜度及果粒重量；

聲譽指對消費者而言，商品享有的聲譽與地理區域連結，例如提及某商

品，消費者即聯想到某產地，表示該商品與該產地具有聲譽的連結；其

他特性則包括顏色、質地、氣味等。一般而言，品質係指商品或服務受

到喜愛的特性，聲譽則表現商品或服務被知悉的程度，但顏色、質地、

氣味等其他特性則不一定都受到消費者所喜愛，對消費者而言，可能是

中性甚至是負面的印象，例如藍紋乳酪及臭豆腐的氣味。 

為了使商品或服務具備一定的品質或特性，申請人得要求商品或服

務，或其原料、製作方法、生產方式等符合一定的標準，例如：稻米食

味值、水產品的藥物殘留標準與儲存條件、茶葉的官能品質與製造方法

等，應具體記載相關標準。 

若申請人主張商品或服務具有聲譽，須檢送該產地於指定商品或服

務具有知名度的資料，例如報紙、雜誌、電台等媒體的報導，競賽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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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錄，商品或服務的行銷廣告或推廣活動等資料。網路上的討論亦得

納入考量，惟須注意其正確性與客觀性。 

核准案例： 

  

指定使用於產自拉拉山之高山茶。本件為產製於桃園市復興區行政

轄區內拉拉山海拔1000公尺以上農地之茶葉。拉拉山高山茶品質、

特性與地理環境間的關連性，包括：復興區地勢高、緯度高、氣候

冷涼，終年雲霧籠罩，日夜溫差高達 10 度以上，林相保持完整，

土壤屬於石礫土，土壤肥沃、排水性佳，適合茶樹的培育與生長；

種植的茶葉沒有泥土味，香味輕颺而芬芳，滋味甘醇，喉韻強且不

苦澀，茶葉面肥厚，果膠質濃，茶湯水質甘甜柔軟，茶香中有特殊

花香味與果香味。 

(3)與地理環境之關連性 

商品或服務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與地理環境間之「關連性」，

包括與該地理環境自然或人文因素的關連性。例如：商品的品質、聲譽

或其他特性主要是因為該地理環境的土壤、氣候、風、水質、海拔高度、

溼度等自然因素所造成，或與該地傳統或特殊的製造過程、產出方法、

製造技巧等人文因素具有關連者，均屬之(參本基準 2.3.3.2(3))。 

核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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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使用於產自於台中市大甲區之芋頭。芋頭品質、特性與地理環

境的關連性，包括：芋頭喜歡高溫多濕的氣候，生長期中要求在 20°C

以上，在有機質豐富、保水力強之壤土或黏質壤土中，有助根群的

發育，使植株健康，品質亦較佳；大甲地區屬亞熱帶氣候，年平均

溫度為 21°C，年平均降雨量為 1,600 公厘，平均濕度為 80%，符合

芋頭的生長特性，加上無汙染優質大甲溪、大安溪雙溪水源的灌溉

滋潤，雙溪上游帶來大量質地厚實肥沃的沖積土壤，造就了大甲芋

頭的最佳生長環境。大甲芋頭栽培期間須達 10 個月齡以上才符合

採收條件，須經時間的醞釀，才能栽培出大甲芋頭特有的芋香及品

質。 

  

使用於產自於金門縣之牛肉、牛排、牛肉乾、牛肉鬆等商品。指定

商品品質、特性與地理環境的關連性，包括：金門縣屬亞熱帶海洋

氣候，全年降雨量多在四月至九月，年平均降雨量為 1049.4 公厘，

其自然條件適合種植耐旱的高粱，高粱酒並為金門縣最大出產物，

產酒之剩餘物「高粱酒糟」日產約 200 公噸。金門地勢適宜畜牧業，

故特以高粱酒糟作為飼料，酒糟的酵素及成分，使得牛肉產生獨特

的口感及氣味。利用高粱酒糟餵飼之牛肉油花較多，與市售相似部

位牛肉比較，顏色較鮮紅，大理石紋路較明顯，且 pH 值偏低，約

在 5.56～5.66 之間。 

(4)使用團體商標之方式及收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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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團體商標權人對於使用團體商標的方式為相關規範，應於本項目

下載明，例如團體商標標示於商品或包裝的位置、商標圖樣大小等。此

外，若申請或使用團體商標必須支付費用者，亦應於本處為費用的相關

記載。 

5.3.3.3 管理及監督產地團體商標使用之方式 

本項請參本基準 4.2.3.3。 

5.3.3.4 違反規範之處理規定 

本項請參本基準 4.2.3.4。 

5.3.4 識別性 

產地團體商標的識別性，為指示團體會員之商品或服務的地理來源，

並得藉以與非該團體會員的商品或服務相區別的特性，故相關消費者除

須能以產地團體商標識別產地外，尚必須能藉由該團體商標與非該團體

會員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相區別。 

產地團體商標得以將源自於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與非源自於

該地理區域者相區別，係基於產地團體商標指示產地的特殊性，商標法

對於產地團體商標的識別性，以及產地名稱之聲明不專用為特別規定

（91 準 84Ⅰ）。在申請商標註冊的情形，商標若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

或服務的產地所構成，審查時，通常以該商標不具識別性，予以核駁（商

29Ⅰ①），但產地團體商標的重要功能在於指示產地，不得以產地團體

商標僅由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的產地名稱所構成，以不具識別性核駁

其註冊，在產地名稱為團體商標圖樣的一部分，而團體商標整體具有識

別性的情形，亦不得以該部分為商品或服務產地的說明，且有致團體商

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要求申請人為不專用之聲明，故產地團體商標

之產地名稱不適用商標法第 29 條第 1項第 1 款及第 3 項之規定。惟產

地團體商標中含有產地名稱以外的說明性事項、通用標章／名稱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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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識別性事項應否聲明不專用，仍應準用「聲明不專用審查基準」之

規定。 

農產品的交易習慣上，不乏以「產地名稱＋商品名稱」作為商品產

地說明的情形，例如「雲林木瓜」，僅係用以表彰該木瓜來自雲林產地

之意。故申請人若以單純之「產地名稱＋商品名稱」商標圖樣取得產地

團體商標註冊，對未經其同意之人以「產地名稱＋商品名稱」作為商標

使用的情形，將發生得否為侵權主張或屬合理使用之疑慮。為能明確辨

識該地理區域內團體及非團體會員之商品間的差異，團體商標權人可於

使用規範書增訂團體商標標示之位置、樣式及其商品包裝之設色等使用

條件，俾便於實際使用時足資區隔。為解決前揭疑慮，申請時宜於「產

地名稱＋商品名稱」之外，另於商標圖樣增加其他具識別性的圖形或文

字，尤其是清楚揭示標識性質為產地團體商標之文字（參看 2.3.4「北

埔膨風茶」案例），以提高商標的識別性，將有助於產地團體商標權利

的維護。 

核准案例： 

  

除「產地名稱（大甲）＋商品名稱（芋頭）」外，標章圖樣並包含

具有識別性的圖形。 

若產地名稱對於一般消費者為特定製法、風味或料理方式的意涵，

使得「產地名稱」或「產地名稱＋商品名稱」成為商品產地以外之說明

或通用名稱，例如「樓蘭磚」及「紹興酒」業已成為商品的通用名稱，

以之申請產地團體商標，將因不具識別性而無法取得註冊。至於該「產

地」名稱是否已形成商品或服務之說明或通用名稱，存有疑義時，得向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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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其他不得註冊事由 

團體商標之申請，不得存在商標法第30條及第65條第3項之不得

註冊事由（商 94準 30、65Ⅲ），關於混淆誤認之虞的判斷及著名標章

的保護，並應準用「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1 款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之規定。以下針對實務常見之不得

註冊事由，說明相關之審查原則。 

5.3.5.1 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 

團體商標圖樣若包含指定商品或服務性質、品質等特性的描述，

但配合使用團體商標之條件觀察，該描述非屬事實，且消費者可能會

相信該描述為真實，而影響其購買意願，屬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

服務性質、品質之虞的情形（商 94 準 30Ⅰ⑧），應予以核駁（商 94

準 31Ⅰ）。 

產地團體商標係用以指示其會員之商品或服務源自特定產地，且

符合產地團體商標使用條件，故通常不會發生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商品

或服務的產地之虞的情形。但產地團體商標圖樣中包含指定商品或服

務品質、性質等特性的描述，是否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

品質、性質之虞，則應依前述方式判斷。 

5.3.5.2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申請註冊之團體商標相同或近似於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團體

商標或證明標章，且前者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同一或類似於後者指定

或證明之商品或服務，可能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申請在後團體商標指定

之商品或服務，與註冊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或證明標章權人之商品或服

務，為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連之來源；或可能使消費者誤認使用申

請在後團體商標之商品或服務，為經在先證明標章權人證明之商品或

服務，或在後團體商標申請人與在先證明標章權人間存在關係企業、

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則申請註冊之團體商標屬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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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的情形（商 94準 30Ⅰ⑩），應予核駁（商 94

準 31Ⅰ）。關於混淆誤認之判斷，應準用「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 

產地團體商標圖樣中通常包含地名或足以指示特定地理區域的標

識，在團體商標與商標或證明標章近似的判斷上，不能僅是因為二圖

樣含有相同的地名，或包含之標識在觀念上指示相同的地理來源，即

認為二圖樣近似，團體商標與商標或證明標章是否近似，仍須就圖樣

整體觀察，此與商標間是否近似之判斷並無二致。 

有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            

左圖為註冊之「公館紅棗 Taiwan Kung-Kuan Jujube 及圖」產地團

體商標，他人以右圖商標申請註冊，二者相較，皆有相同之中文「公

館紅棗」，應構成近似之商標，復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乾製

果蔬、冷凍果蔬」商品，而「公館紅棗」產地團體商標已為相關消

費者所熟悉，應有對其商品來源產生混淆誤認的可能，不得註冊。 

無致混淆誤認之虞案例： 

           

左圖為註冊之產地團體商標註冊，指定使用於產自於台南縣麻豆

鎮之文旦商品。他人以右圖之商標申請註冊，指定使用於麻豆文旦商

品，雖二圖樣中均有「麻豆」文字，但後者商標為「麻豆ㄚ嬤」，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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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有其他足資識別的文字與圖形，消費者不會混淆誤認其商品來源，

核准商標之註冊。 

5.3.6 其他事項 

申請人在國外取得證明標章或商標註冊，欲於我國申請產地團體

商標註冊的情形，一般而言，各國對於團體商標均以團體會員身分作

為使用者的限制條件，證明標章之使用則不以會員為限，二者對使用

人的要求顯不相同，故申請人必須說明其原產國註冊使用情形，並提

供法令依據作為證據，使用規範書並應顯示該申請案係產地團體商標

性質，始能取得產地團體商標註冊。 

5.4 註冊後事項 

5.4.1 使用規範書之修改 

產地標章經核准註冊後，產地證明標章權人或產地團體商標權人

得修改使用規範書，例如：修改商品必須具備的品質標準、標章的使用

方式、申請程序事項等，但不得擴大其所證明或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

務範圍。使用規範書關乎標章既有及潛在使用者的利用，以及消費者以

該標章辨識具一定品質或特性商品或服務之利益，故修改後的使用規範

書應經審查，審查重點與新申請案使用規範書的審查相同，核准後，並

將該修改後之使用規範書公告於商標公報（商 82Ⅴ、89Ⅳ）。 

5.4.2 產地標章之使用 

5.4.2.1 產地證明標章之使用 

產地證明標章之使用，指經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依證明標章使用

規範書所定之條件，使用該證明標章（商 83），亦即被同意使用之人

為行銷目的，將證明標章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或用於與提供服務有

關之物品，或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或以數位影音、

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等方式使用，並足以使消費者認識其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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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標章（商 17 準 5）。證明標章權人本身不能將該標章使用於標章所證

明之商品或服務，但是為了推廣證明標章及該等商品或服務，標章權人

可以於廣告及促銷活動使用該證明標章。 

取得產地證明標章註冊本身不能確保商品在市場上可以獲得高評

價，只有在標章權人持續推廣證明標章以及該標章證明的商品，並確實

管理監督標章使用之下，使消費者能認識該標章，並信任該標章所表彰

產地的商品具有一定品質、特性，產地證明標章的價值才能顯現。標章

權人及標章使用人也需要協力，不斷為提升證明產地來源的商品品質共

同努力，商品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出，且不致因為時間經過

而成為通用名詞，其用以指示特定地理區域商品之標示始有保護之意

義。 

產地具有商品或服務的說明意涵，產地所指區域範圍內之業者，

通常在證明標章申請註冊前，即依該地、該商品或服務的交易習慣，以

一定方式表示產地，標章權人雖取得商標法所賦予之標章權利，仍無權

禁止他人依既有的商業交易習慣，以誠實信用的方法，表示其商品或服

務之產地（商 84Ⅱ）。 

5.4.2.2 產地團體商標之使用 

團體商標之使用，指團體或其會員依團體商標使用規範書所定條

件，使用該團體商標（商 90），亦即團體或其會員為行銷會員目的，

將團體商標用於會員之商品或其包裝容器、或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

物品，或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或以數位影音、

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等方式使用，並足以使消費者認識其為

團體商標（商 17 準 5）。團體商標權人可以為了推廣團體商標及團體

會員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於廣告及促銷活動使用團體商標，雖然團體

商標權人得使用團體商標於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但考量團體商標的功

能在於指示團體會員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團體取得團體商標註冊的

目的不在於自己使用該標識，而是提供給團體會員共同使用，故團體

商標之使用必須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指示團體會員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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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具有商品或服務的說明意涵，產地所指區域範圍內之業者，

通常在團體商標申請註冊前，即依該地、該商品或服務的交易習慣，以

一定方式表示產地，團體商標權人雖取得商標法所賦予之團體商標權利，

仍無權禁止他人依既有的商業交易習慣，以誠實信用的方法，表示其商

品或服務之產地（商 91準 84Ⅱ）。 

5.4.3 產地標章之移轉、授權與設定質權 

產地標章註冊後，不得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但是，如果移轉或

授權他人使用，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可以於商標專

責機關核准後，移轉或授權他人使用（商 92）。尤其產地標章之移轉

或授權，除該移轉或授權有無損害消費者利益及違反公平競爭之虞外，

更應考量受讓人或被授權人之資格與其代表性，請詳參本基準 2.3.3

及 4.3.3 之說明。 

5.4.4 產地標章之異議、評定及廢止 

產地標章之註冊，如果有商標法第 29條第 1項、第 30 條第 1項，

或第 65 條第 3項之不得註冊事由，任何人得自註冊公告之日後 3個月

內，依法提出異議（商 94準 48）；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得於註冊公

告之日後，依法對之申請或提請評定（商 94準 57）。應注意的是，產

地證明標章證明的內容即為產地，並藉以與未經證明產地的商品或服

務相區別；產地團體商標則用以指示團體會員的商品或服務來自特定

地理區域，故產地標章註冊之產地名稱，依其定義性規定，應具相當

程度之著名性，且不適用商標法第 29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3項規定(商

84、91)，在判斷有無不得註冊情形時，可納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至

於產地標章之廢止事由，包括商標法第 93條之廢止事由，以及商標之

廢止事由（商 94準 63Ⅰ、Ⅱ），請詳參本基準 2.3.4 及 4.3.4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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